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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台北自來水事業處（簡稱北水處）將

位於公館淨水場內，具有九十二年歷史的

台北水源地慢濾場唧筒室整修規劃成全國

第一座自來水博物館，該館已於八十九年

四月三十日開幕，開幕式由北水處蔡處長

輝昇主持，與會貴賓包括馬英九市長、歐

晉德副市長、省自來水公司林學正董事

長、翡翠水庫管理局郭瑞華局長及鄧家

基、柯景昇、蔣乃辛、李人仁市議員等，

是日並舉辦員工親子園遊會同樂。

博物館展示區包括：仿歐洲巴洛克式

造型唧筒室、公館淨水場、輸配水器材展

示區 、觀音山登山步道及蓄水池、親子

戲水區等五大部份，總面積約七仟八佰

坪，除了提供自來水知性之旅之外，亦提

供台北市民一大片綠地，可從事半日知性

之旅及休閒、踏青活動。

二、 台北水源地慢濾場唧筒室

民國前十六年日本統治的台灣總督府

聘請英國人威廉巴爾頓（William K.

Burton）來台，從事全台衛生工程及台北

自來水建設之調查研究工作。民國前四

年，依巴爾頓先生建議，在公館觀音山腳

下新店溪畔設取水口引取原水，經處理後

之清水再以抽水機抽送至山上的蓄水池，

藉由重力流供應住戶日常用水。民國前二

年，相關設施完成即開始供水，並命名為

台北水源地慢濾場，其設計之日出水量

為20,000噸，用水人口為十二萬人，最遠

輸水可達大稻埕一帶，從此台北市自來水

建設開始邁入現代化。

一棟仿文藝復興時期西式建築物，平

面呈弧形狀，外觀設有柱廊，建築物兩翼

設有圓頂，圓頂上全部以銅片貼覆，其典

雅、華麗令人驚嘆，這就是台北水源地慢

濾場唧筒室（圖1）。該慢濾場唧筒室建

於民國前三年，迄今已有九十二年歷史，

民國六十六年，新店溪畔原水因污染日益

嚴重，唧筒室在完成使命而功成身退。民

國八十二年六月經內政部列為三級古績，

北水處為了保存此一具有歷史價值的古

蹟，經編列預算進行修復，始恢復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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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並蒐集有關的歷史照片及器材，規劃

完成全國首座自來水博物館。

首先由博物館左側進入參觀，在時間

廊展示區可綜覽近百年來台北地區自來水

開發的歷史。在多媒體放映室裡，定時播

放自來水相關專題影片。看完影片走下樓

梯，就是八佰多坪呈現挑高的唧筒室（圖

2），現場展示骨董級的五部清水抽水機

及四部大型原水抽水機，想像中回到從

前，這幾部笨重機器正轟隆轟隆運轉者，

靠著它們的動力，自來水才能經由地底下

之輸水管線送到用戶家裡，而此時，功成

身退，正接受參觀民眾崇高的敬意。走到

底端，排列展示早期使用的灌鉛臼口式鑄

鐵管施工器材：炭火爐具、熔鉛鼎、十多

種榔頭、棉束帶、各種長度的熔鉛密實

錐、照明燈俱（圖3）另外還有一組鉛管

製造機，想想看，三、四十年前管線施

工，輸水管線的接頭就是澆注一爐爐鉛

液、一鎚鎚敲擊完成的。

參觀完唧筒室，沿著樓梯走上一層，

這裡展出有修漏器材及水表，水表展示區

有指針式水表，到現在全面始用直線葉輪

複匣式指針數字型水表、連結式水表，以

及現正試用中未來要推廣的電子式、電磁

式水表（圖4）。

由博物館右側出口走出唧筒室，沿著

步道走，花 舖中有三座花台造型的通排

氣孔，其下面有已廢棄的地下連通走廊。

往右手邊後山方向走，探索地底的「輸配

水器材展示區」。

三、輸配水器材展示區

北水處為了增加博物館展出的內容，

另規劃於博物館後方山坡台地設置「輸配

水器材展示區」。在長七十公尺、寬十七

公尺的展示區內，規劃成U型參觀路線，

展示管材分別區分為管件區、閥類區、消

防栓區、直管區、組裝展示區等五大區，

各區並依據不同材質、不同年代以實品展

出。首先看到豎立於進出口前的直徑

700mm鑄鐵直管招牌，招牌的字是將球

狀石墨鑄鐵液鑄造之文字燒接於管身上，

這個1字造型招牌，其代表著北水處的企

業標竿：服務第一、品質第一、績效第一

（圖5）。展示區之進出口造型特殊、顏色

活潑，是利用直徑2200mm直管四支、

1500mm直管二支平行排列，並在進出口

最外側再排列較小口徑之1200mm直管二

支，組成展示區大門造型。展示區大門利

用大口徑自來水直管，其主要用意是讓民

眾，能親自走進去體會一下，我們每天使

用的自來水，是需經由這麼大的管線輸送

到家裡（圖6）。北水處主要的輸水管線

為鑄鐵管，從五十年前即已使用之臼口式

鑄鐵管，至現在全面使用中的球狀石墨鑄

鐵管，以及鋼管、預力鋼襯混凝土管及塑

膠管、溫泉用的陶管均有完整的展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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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讓原本埋在道路下的各種口徑大小水管

重見天日，更讓大家知道自來水是經由它

們輸送的，是功不可沒的英雄而應該受到

尊崇。現在一一介紹如下：

（一）管件區

1.鑄鐵管類

(1) 臼口式鑄鐵管件（Hub Type Cast Iron

Fitting）

口徑範圍：直徑自75公釐至1000公釐。

鑄鐵材質：灰口鑄鐵

接合方式：接頭之接合係以麻繩填塞打實

後，再加以灌鉛方式處理。

使用年代：屬於早期使用的管種，至1969

年後台北地區已停止使用。

現場展示的有：

A. 臼口式接頭接合的剖面（圖7）。

B 臼口式彎管、套管、三通管（圖8）。

(2).機械接頭鑄鐵管件（Mechanical Joint

Fitting）

口徑範圍：直徑自75公釐至1500公釐。

鑄鐵材質：灰口鑄鐵

接合方式：接頭之接合係以螺栓緊迫鑄鐵

壓圈及膠圈方式處理。

使用年代：自1969年至1979年間使用。

現場展示的有：機械接頭彎管、套管、三

通管、大小頭（圖9）。

(3) 球狀石墨鑄鐵管件（Ductile Iron

Fitting）

口徑範圍：直徑自75公釐至2600公釐。

鑄鐵材質：球狀石墨鑄鐵

接合方式：接頭之接合係以螺栓緊迫鑄鐵

壓圈及膠圈方式處理。

使用年代：自1979年起，迄今仍在全面使

用。1999年7月起，600公釐以

下管內 全面使用水藍色環氧

樹脂粉体塗裝。

特　　 性：延韌性大不易破裂，重量

輕，容易安裝。

現場展示的有：

A. 接頭接合剖面（圖10）。

B. 螺壓式承插彎管（Bolt Compression

Type Bend）

口徑範圍：直徑自75公釐至2600公釐。

彎管角度：常用角度有11.25度，22.5度，

45度，90度。

用　　途：當管線遭遇障礙物時，即需使

用彎管，可朝向左、向右、向

上或向下等方向埋設。

C. 螺壓式雙承口套管（Bolt Compression

Type Casing Collar）

口徑範圍：直徑自75公釐至2600公釐。

用　　途：新設管線與舊有管線需要連通

時或舊管線發生漏水搶修時使

用。

D. 螺壓式雙承口三通管（Bolt Compression

Type Tee）

口徑範圍：直徑自75公釐X 75公釐至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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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釐X 2600公釐

用　　途：1、當主管線做單方向分水時

使用。

2、當主管線施作地上式消防

栓時使用。

E. 螺壓式承插大小頭（Bolt Compression

Type Socket Reducer）

口徑範圍：直徑自100公釐X 75公釐至

2600公釐X 2400公釐。

用　　途：1、管線縮小口徑時使用。

2、大口徑端為可鎖螺栓的承

口。

F. 螺壓式插承大小頭（Bolt Compression

Type Reducer）

口徑範圍：直徑自75公釐X 2600公釐至

2600公釐X 2400公釐。

用　　途：1、管線縮小口徑時使用。

2、小口徑端為可鎖螺栓的承

口。

G. 消防丁字管（Fire Branch）

口徑範圍：直徑自75公釐X 75公釐至2600

公釐X 600公釐。

用　　途：安裝地下式消防栓或排氣閥時

使用。

H. 雙拉桿伸縮接頭（ Double Lever

Extension Joint Pipe）

口徑範圍：直徑自75公釐至2600公釐。

用　　途：本管件具有伸縮性，制水閥旁

安裝本管件，制水閥故障更換

拆裝時，不必斷管，較易施

工。

I. 雙突緣短管（Flange End Short Pipe）

口徑範圍：直徑自75公釐至2600公釐。

用　　途：當管線施作制水閥、消防栓

時，為配合制水閥窨井尺寸及

消防栓安裝的高度，即需使用

本管件。

J. 螺壓式三承口排泥管（Bolt Compression

Type Blow off Branch）

口徑範圍：直徑自200公釐X 100公釐至

2600公釐X 400公釐。

用　　途：當新設管線時需安裝排泥管，

作為排水及排泥用途，以確保

供水安全。

K. 螺壓式三承口十字管（Bolt Compression

Type Cross）

口徑範圍：直徑自75公釐X 75公釐至900

公釐X 700公釐

用　　途：主管線做雙方向分水時使用。

L. 螺壓式管塞（Bolt Compression Type

Cap）

口徑範圍：直徑自75公釐至2600公釐。

用　　途：管線末端封管時使用。

M. Y字管（Angle Branch）

口徑範圍：直徑自300公釐至1500公釐。

用　　途：屬於加壓站內配合抽水機位

置、角度鑄造之管件，以減少

水頭損失，並保護管線設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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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圖11，12，13）

N.文氏流量計（Venturi  Meter）（圖14）

口徑範圍：直徑自1000公釐至2400公釐。

構造材質：球狀石墨鑄鐵等。

用　　途：量測管線內通過之水量。

使用年代：自1964年起使用迄今。

2.鋼管類

直縫鋼管件（Straight Seam Steel Fitting）

（圖15）

口徑範圍：直徑自500公釐至4300公釐。

接合方式：接頭之接合係以電腦控制自動

焊接或以突緣接合方式處理。

防銹處理：內部塗裝環氧樹脂，外部塗裝

鋅粉漆、環氧樹脂或聚乙烯包

覆。

使用年代：自1990年使用迄今。

特　　性：重量輕安裝容易。

現場展示的有：A.彎管B. Y 字管

3.聚氯乙烯塑膠管類

聚氯乙烯塑膠管件（Polyvinyl Chloride

Fitting）（圖16）

口徑範圍：直徑自13公釐至600公釐

接合方式：接頭之接合係以活套膠合方式

處理。

使用年代：自1961年使用迄今。

特　　性：承受內外壓力小，易老化、破

裂漏水，惟表面光滑不生水垢

流量不響，價格低廉，施工搬

運容易，耐酸，不受腐蝕及電

蝕等。

現場展示的有：彎管

4.可撓管（Flexible Joint）（圖17）

口徑範圍：直徑自50公釐至2200公釐。

構造材質：球狀石墨鑄鐵、不銹鋼、青

銅、橡膠等。

用　　途：管線設施因地層下陷或發生地

震而產生變位現象時，可撓管

隨之撓曲，以保護管線設施安

全。

使用年代：自1962年起使用迄今。

(二)閥類區

1.閘閥（Gate Valve）

口徑範圍：直徑自50公釐至700公釐。

構造材質：鑄鐵、不銹鋼、橡膠等。

用途功能：管線設施內安裝制水閥控制

水量之輸送。

閥門啟閉：閥門與水流方向成垂直，啟

閉方式為上下移動。

使用年代：自1930年使用迄今，1985年

起台北地區採用彈性座封式

制水閥，並以環氧樹脂塗

裝。

現場展示的有：A. 普通式制水閥（圖

18）

B. 彈性座封式制水閥

組合（R e s i l i e n t

Seated Gate Va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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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e）

C. 彈性座封式制水閥

剖面展示（圖19）

2.蝶閥 （Butterfly Valve）

口徑範圍：直徑自400公釐至3600公

釐。

構造材質：球狀石墨鑄鐵、不銹鋼、橡

膠等。

用途功能：管線設施安裝蝶閥，即可控

制水量之輸送。

閥門啟閉：閥門軸心與水流方向成垂

直，啟閉之方式為左右轉

動，分成手動及電動兩種操

作方式。

使用年代：自1960年起使用迄今。

現場展示的有：A.長体蝶閥

B.短体蝶閥

C.蝶閥組合（圖20）

3.突緣式截流閥門(Slice Valve) （圖21）

口徑範圍：直徑400~500公釐。

構造材質：球狀石墨鑄鐵、橡膠等。

用途功能：管線設施內安裝制水閥控制

水量之輸送。

閥門啟閉：閥門與水流方向成垂直，啟

閉方式為上下移動。

使用年代：自1930年起使用迄今。

特殊功能閥：（圖22，23）

4.減壓閥（Pressure Reduce Valve）

口徑範圍：自40公釐至800公釐。

構造材質：球狀石墨鑄鐵、不銹鋼、青

銅、牛皮等。

用途功能：裝設於水管線內，用以保持

主閥下游之安全水壓。

使用年代：自1980年起使用迄今。

5.逆止閥（Check Valve）

口徑範圍：直徑自75公釐至1000公釐。

構造材質：球狀石墨鑄鐵、不銹鋼、橡

膠等。

用途功能：一般裝置於抽水機出水口

處，防止逆流及避免停機時

管內壓力變化過大，損及抽

水機與管線。

使用年代：自1980年起使用迄今。

6.球型控制閥（Ball Control Valve）

口徑範圍：自200公釐至1200公釐。

構造材質：球狀石墨鑄鐵、不銹鋼、橡

膠等。

用途功能：

a、泵浦控制閥（兼逆止

閥並消除水錘）

b、液面控制閥

c、截流作用之閥類。

d、本閥幾乎無水頭損

失，可提高供水效

率，亦節省電費。

使用年代：自1990年起使用迄今。

7.洩壓閥（Pressure Relief Valve）

口徑範圍：自40公釐至800公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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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材質：球狀石墨鑄鐵、不銹鋼、橡

膠等。

用途功能：裝設於水管線內，用以保持

主閥下游之安全水壓。

使用年代：自1980年起使用迄今。

8.多噴孔錐型控制閥（Multi Jet Sleeve

Valve）

口徑範圍：自100公釐至1000公釐。

構造材質：球狀石墨鑄鐵、不銹鋼、結

構鋼、橡膠等。

用途功能：1、裝設於送水或旁通管路

中，利用水力對撞方

式，藉以消除高壓進口

之能量。

2、作為下列大口徑高落差

之各種用途：

a、減壓閥

b、液面控制閥

c、洩壓閥

d、流量控制閥。

使用年代：自1990年起使用迄今。

9.複合式排氣閥（Combination Air

Relief Valve）

口徑範圍：自20公釐至400公釐。

構造材質：球狀石墨鑄鐵、不銹鋼、橡

膠等。

用途功能：裝設於管線局部升高處，用

以排除大量水管中之空氣，

以提高供水效率，且當水管

內有負壓產生時，即可迅速

吸入空氣，以消除管線內之

負壓。

使用年代：自1980年起使用迄今。

10. 遙控浮球兼高度閥（Remote Float

Control and Altitude Valve）

口徑範圍：直徑自40公釐至800公釐。

構造材質：球狀石墨鑄鐵、不銹鋼、青

銅、牛皮等。

用途功能：1、裝設於配水池進水端管

線內，當水池達到滿水

位時，遙控浮球閥自動

關閉並停止進水。

2、當水管內壓力比高架水

塔或水槽的水頭壓力低

時，主閥會打開，使

水倒流回輸配水系統。

使用年代：自1980年起使用迄今。

11.泵浦控制閥 （Pump Control Valve）

口徑範圍：自40公釐至800公釐。

構造材質：球狀石墨鑄鐵、不銹鋼、橡

膠等。

用途功能：裝設於加壓系統之泵浦出口

處，為具有開啟和關閉速度

調控功能的逆 止閥，在啟

動或停止抽水機運轉時，可

配合現場調節至最佳開啟和

關閉速度，以減少水錘

(Water Hammer)現象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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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安靜關閉之效果。

使用年代：自1980年起使用迄今

(三)消防栓區

1.地上式消防栓（Post Type Fire

Hydrant）（圖24）

口徑範圍：直徑150公釐。

構造材質：球狀石墨鑄鐵、青銅等。

用　　途：400公釐以下管線，每隔60

至100公尺設置地上式消防

栓一處，一般均設置在人行

道或緊臨道路邊緣側，塗成

紅色，在緊急滅火時使用，

亦可兼作為水管之排水或排

氣用途。

2.地下式消防栓(Underground Fire

Hydrant) （圖25）

構造材質：球狀石墨鑄鐵、青銅等。

口徑範圍：直徑75公釐。

用　　途：400公釐以下管線，每隔60

至100公尺設置地下式消防

栓一處，一般設置於人行道

或柏油道路上，消防栓蓋塗

成黃色，做為緊急滅火時使

用，亦可兼作為水管排水與

排氣之用。

(四)直管區

1.鑄鐵管類

(1)臼口式鑄鐵直管（Cast Iron Pipe）

（圖26）

口徑範圍：直徑自75公釐至1000公

釐。

鑄鐵材質：灰口鑄鐵

接合方式：接頭之接合係以麻繩填塞

打實後，再加以灌鉛方式

處理。

使用年代：屬於早期使用的管種，至

1969年後台北地區已停止

使用。

(2)機械接頭鑄鐵直管（Mechanical Joint

Pipe）（圖27）

口徑範圍：直徑自75公釐至1500公

釐。

鑄鐵材質：灰口鑄鐵

接合方式：接頭之接合係以螺栓緊迫

鑄鐵壓圈及膠圈方式處

理。

使用年代：自1969年至1979年間使

用。

(3)球狀石墨鑄鐵直管（Ductile Iron

Pipe）（圖28）

口徑範圍：直徑自75公釐至2600公

釐。

鑄鐵材質：球狀石墨鑄鐵

接合方式：接頭之接合係以螺栓緊迫

鑄鐵壓圈及膠圈方式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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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年代：自1979年起，迄今仍在全

面使用。

特　　性：延韌性大不易破裂，重量

輕，容易安裝。

2.鋼管類（圖29）

(1)錨接式鋼管（Rivet Steel Pipe）

口徑範圍：直徑自100公釐至1000公

釐。

接合方式：接頭之接合係以鉚釘密集

壓接及灌鉛方式處理。

使用年代：在早期使用，目前已停

用。

(2)螺紋鋼管（Spiral Steel Pipe）

口徑範圍：直徑自7 5公釐至4 0 0公

釐。

接合方式：接頭之接合係以焊接方式

處理。

使用年代：自1983年起使用迄今。

特　　性：重量輕安裝容易，不易防

銹。缺點是承受外壓力

差，易破裂變形，需增加

管厚或以混凝土加強。

(3)直縫鋼管（Straight Seam Steel Pipe）

口徑範圍：直徑自500公釐至4300公

釐。

接合方式：接頭之接合係以電腦控制

自動焊接或以突緣接合方

式處理。

防銹處理：內部塗裝環氧樹脂，外部

塗裝鋅粉漆、環氧樹脂或

聚乙烯包覆。

使用年代：自1990年起使用迄今。

特　　性：重量輕安裝容易。

3. 預力鋼襯混凝土管類（Pre-stressed

Steel Liner Concrete Pipe）（圖30）

口徑範圍：直徑自2000公釐至4000公

釐。

接合方式：接頭之接合係以承插活套裝

膠圈方式處理。

使用年代：自1971年起使用迄今。

特　　性：鑄鐵管製造最大口徑為2600

公釐，當超過此口徑時，即

需使用本管種。這種管体能

承受內外壓力大不易破裂，

惟接頭處較易受外力拉出而

漏水。

4. 聚氯乙烯塑膠管類（P o l y v i n y l

Chloride Pipe）（圖31）

口徑範圍：直徑自13公釐至600公釐。

接合方式：接頭之接合係以活套膠合方

式處理。

使用年代：自1961年起使用迄今。

特　　性：承受內外壓力小，易老化或

破裂漏水，惟表面光滑不生

水垢，特點是價格低廉，施

工搬運容易，耐酸不受腐蝕

及電蝕等。

5.溫泉陶管類（Earthen-Ware Pip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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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Spring Used）（圖32）

口徑範圍：直徑自75公釐至400公釐。

接合方式：接頭之接合係以活套接方式

處理。

使用年代：在早期使用，目前已停用。

特　　性：承受內外壓力小，易破裂漏

水，惟表面光滑不受硫磺腐

蝕、不生水垢，特點是耐酸

不受腐蝕及電蝕等，目前已

由塑膠管取代。

(五)組裝展示區（圖33、34）

參觀完前面四個區，都祇是單一只的

器材組件，轉到最有生命力、活動力的組

裝展示區，本區以大台北地區域埋設長度

最多的200公釐器材為代表，將自來水配

水系統中最常使用的器材，例如：直管、

彎管、套管、三通管、管塞、制水閥、排

氣閥、地上式消防栓、地下式消防栓、固

定台、用戶給水不銹鋼管、水表等，讓原

本埋設在地底下的設備，全部以實品呈

現。並安裝一般水龍頭及省水80%的省水

型水龍頭各一只，讓民眾體驗兩種之間的

差異，以推動採用省水器材，達到節約用

水目的。現場展出：

1.鞍帶分水栓（Snap Tap with Saddle）

口徑範圍：鞍帶直徑自100公釐至400公

釐。

分水栓出口直徑為20、25、

40及50公釐。

構造材質：球狀石墨鑄鐵、不銹鋼、合

成橡膠等。

用　　途：安裝用戶不銹鋼給水管線時

使用。

2.螺紋式水表（Water Meter）

口徑範圍：口徑自13公釐至40公釐。

構造材質：銅、塑膠等。

用　　途：安裝於用戶給水管進水端，

作為計算使用之水量。

3.教你看水表度數

1度水為1000公升，可直接讀表中數字

匣阿拉伯數字就是累計度數。

4.固定台（Fixed Block）

構造材質：混凝土等。

用　　途：澆置於管線分歧或彎管處，

以增加重量及磨擦阻力，防

止受水壓力衝擊而發生接頭

鬆脫漏水之情形。

輸配水器材展示區還有一特色，就是

利用拆除廢棄管材做為各種造型設計：

A、因展覽區有兩側落差大的坡崁，為避

免參觀來賓發生危險事故，利用拆除

廢棄管材的地上式消防栓，經整修塗

裝，並裝設鐵鍊，組成安全圍籬。

（圖35）。

B、又以拆除廢棄的可撓管、施工剩下來

的短管等，於管內植土種花成花壇

（圖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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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觀音山登山步道及蓄水池

走出輸配水器材展示區水管造型的進

出口，順著道路緩緩向上坡走，一路上綠

草如茵，沿途可以看到曾經使用的加藥

槽、分水井、反沖洗砂水池等已走入歷史

的設施。依照路標來到登山步道口，踏著

一階一階林蔭步道向上走，走累了，可以

到中途的涼亭休息，此處的景觀甚佳，可

俯看新店溪、跨越新店溪上紅色的水管橋

及臨近的中、永和地區。看完風景走完最

後一段登山步道，即登上了台北市自來水

最古老鋼筋混凝土造的觀音山蓄水池，長

55.6公尺、寬29.7公尺、深3.64公尺，有

效蓄水容量為5,050噸，最高水位標高

43.48公尺，當時最遠可供水到大稻埕地

區，讓古早的台北人享用甘甜的自來水。

五、結語

參觀自來水博物館後，除了增加民眾

知道淨水場如何生產潔淨的自來水和自來

水器材發展之歷史，並進一步了解，大台

北地區總長度約3,500公里的自來水系

統，從最大直徑3,800公釐的輸水幹線，

至最小直徑75公釐的配水管線，都是將一

只只自來水器材組裝、連接而形成綿密的

自來水管網。每當用戶打開水龍頭，享用

安全衛生可直接生飲的自來水時，自應體

會自來水生產的艱辛而愛護水資源節約用

水。

台北市自來水早期的目標是提高普及

率，現在的目標是自來水生飲，這也是現

代化都市的指標之一，台北自來水事業處

所生產的自來水，其品質優良並已符合生

飲標準，自八十八年六月起，陸續在捷運

木柵線、淡水線、新店線等多個車站設置

九十九座生飲台，於八十九年底前，還要

在十七處大型公園、二十一所中小學、二

十四處觀光大飯店、三十四處公共場所設

置生飲台，以推動自來水生飲。另外計畫

推動為自來水用戶清洗水池水塔及檢驗家

中水質，並收取合理費用，水質檢驗合格

用戶，即可生飲自來水。這就是台北自來

水事業處全體員工共同努力的成果與目

標，請大家支持並拭目以待。

作 者 簡 介 ：

1 9 5 0年生，河南

人，1974年畢業於

淡江學院水利工程

學系。曾任職台北

自來水事業處工程

總隊工程員、幫工

程司。現任台北自來水事業處物料科幫工

程司，自來水博物館內「輸配水器材展示

區」主辦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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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來水博物館成立初次開放

自來水博物館建築物係建造於民國前

三年，其前身即台北水源地抽水機房，歷

經九十餘寒暑，留下許多歲月洗禮的痕

跡，由於其具有特殊功能之建築，仿希臘

典雅的造型，宏偉又華麗，氣派非凡。李

前總統登輝曾於八十一年到公館淨水場巡

視時，對於閒置多時這座老抽水機房，當

場指示前台北市長黃大洲應予維修，保留

並規劃為博物館，八十三年內政部終於核

定將其列為第三級古蹟。

在外觀上，南北向兩端護室連接跨弧

面闊的列柱式機房，從銅皮圓穹屋頂濃烈

裝飾風格之女兒牆，繁文縟節式的巴洛克

風牆飾泥塑花草，希臘神殿式華麗柱頭和

井然有序的列柱，到數目高達五十四面之

矩形窗，及當時流行褐色洗石子的牆敷等

手法應用，除典型顯現日本大正時期風行

的建築意象趣味，其外型近似歐洲文藝復

興時期的劇院型建築風格，則令觀者徹徹

底底忘卻工廠建築慣有的方正生冷惑。

台北自來水處為讓民眾先睹為快，在

博物館尚未規劃完妥，經初步整理，便在

八十二年十月二日起至十月十六日，先行

開放供民眾團體參觀。惟自來水博物館成

立後，由於台北自來水處經費有限，一直

由員工自行清理，有關古蹟的修復，維護

工作尚付之闕如，開放一年多，因屋頂漏

水，建築牆面剝落，鐵件銹蝕日漸嚴重，

館內霉味四布，只好宣布暫時停止對外開

放。

二、古蹟維修後再開放參觀

陳總統水扁擔任台北市長任內，曾於

八十四年十一月六日巡視自來水博物館聽

取簡報，指出：水是生命的起源，從一個

社會用水的情形可以了解其進步的軌跡。

自來水博物館的成立，有著飲水思源的美

意，值得肯定，但對於這處風格獨特難得

一見的古蹟建築，因缺乏維護而傾圯，深

表憂心與遺憾，未來的自來博物館除了要

考慮其自來水發展過程的歷史意義，也應

配合建築美感適當規劃為藝術品展示中

心，提供市民一處美的饗宴及知性之旅的

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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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在八十六年編

列預算二○○萬元，供自來水博物館古蹟

之調查研究報告經費，並委託中國工商專

科學校閻亞寧教授主持，完成「台北市三

級古蹟水源地唧筒室之調查研究」報告，

台北自來水處仍依據該項報告於八十七年

斥資八，○○○餘萬元進行修護。

歷時一年全面整修，以「水資源博物

館」嶄新的風貌再現，並配合台北市長選

舉，於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重新開

館，除展示紀念性建築主體、傳統機房設

備之外，並蒐集早期自來水有關文獻、照

片、管材等作有系統陳列，還設置簡報

室，以新穎的視聽設備，搭配現代化多媒

體影片，介紹自來水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三、自來水博物館周圍各項配合

設施完工全面開放參觀

民國八十八年一月起至八十九年四

月，台北自來水處為使自來水博物館各項

設施更完善、更具可看性，增設親子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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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博物館（87∼88）維修經費概況

台北水源地古蹟整修及再利用工程 41,740,961

台北水源地古蹟整修及再利用工程—水電工程 4,538,062

台北水源地古蹟整修及再利用工程—景觀工程 12,178,714

台北水源地古蹟整修及再利用工程—停車場新建工程 1,231,301

水博物館花圃植裁工程 389,830

環境整理 367,500

台北水源地古蹟整修及再利用工程—材料吊運工程 381,081

水博物館停車場二期及觀音山登山步道等工程 6,500,000

委託設計服務費 5,500,000

淨水場圍牆修復 756,996

多媒體簡報製作 1,093,333

分離式冷氣機 188,571

多媒體播放設備 514,286

電動遮光窗廉 102,857

展示照片 135,238

展示廚 442,857

電源增設 90,667

說明牌 107,619

椅子 33,571

簡報室電源整理 94,200

合計 76,387,644



區、戶外輸配水管管材展示區，以及開闢

直達觀音山蓄水池之登山步道，開放面積

超過七八○○坪，館區設有寬大的停車

場，提供參觀者遊覽車、小客車停車，又

設置有系統之參觀指標、解說牌等，以及

販賣部提供飲料及紀念品零售以服務遊

客。

台北市長馬英九於八十九年四月三十

日親自主持全國第一座自來水博物館揭幕

致詞時說，提供乾淨水質是現代化國家指

標，市府大力推廣生飲自來水。目的在表

明台北市已是世界級都市，希望市民也能

習慣生飲自來水。台北自來水處成立一座

自來水博物館，顯示階段性任務已完成，

能將自來水處源起及發展的重要階段展

示，頗具歷史意義，即見證大台北地區自

來水邁向現代化供水系統的演進過程，也

為台灣自來水歷史傳承現身說法。自來水

博物館從此長期開放，且規定門票標準全

票六○元，優待票三○元，團體三○人以

上八折優待，如事先預約，還可安排專人

解說。

四、當今博物館發展趨勢

近年來博物館成了一個新興的行業，

從美國華盛頓的大屠殺博物館，到去年頗

受矚目的紐約現代美術館競圖，似乎世界

各地都在廣建博物館，而博物館與美術館

為了自給自足，商業化的走向也相當的明

顯。如最近完成座落在人民廣場的上海博

物館，除了展示內容精彩，建築內部是一

塵不染，展示空間櫥窗的細節，襯布的顏

色，及燈光設計更是令人愉悅，喫茶的茶

具及點心用的碟子，也是悅人而有品味

的，廁所沒有騷味。

白瑾在1999年8月的文章中曾述「博

物館已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是都市中不

可少的一環，在享有高度物質文明的台

灣，其文化社會活動體系之中，博物館仍

停留在經營「廟宇」的階段，官僚體系的

束縛，專業人員的無力與無奈，品質品味

的缺失，使我們的博物館無法脫胎換骨，

無法綻放光彩，本來去博物館應該是一個

美的歷程，在台灣卻還是一種奢望。」

而張譽騰更指出，當代博物館的發展

趨勢可用「去中心化」一辭加以涵括，

「由上而下」之博物館國家威權性格日益

解體，由館員主控之戀物保存導向「專家

博物館學」也逐漸退潮，改為民間人士，

觀眾和娛樂休閒導向之「通俗博物館學」

所取代，如果再加上日益普及的博物館網

站，可以說台灣傳統博物館的本質和經營

理念，已面臨顛覆的危機，一種具社區

化、迪士尼化、企業化、多元化色彩的博

物館發展型態，則已隱然成形。

五、未來的展望

自來水博物館的價值不只是保存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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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供人緬懷先人遺蹟，讓市民瞭解自

來水事業，更為了讓在消費時代中成長的

下一代，瞭解水資源之重要性，以及環境

與社會變遷之關係，使下代子孫會更珍惜

我們的自然環境，進而創造出屬於自己本

土的水文化。

誠如綠色消費者基金會所言，自來水

博物館是一個絕佳的社教、史蹟、文化以

及都市歷史的教室，妥善利用軟硬體的規

劃，構建一個良好的室內外博物館的形

態，將可保存這份自然與文化的資產，與

台北盆地居民世代生生不息地共存共榮。

亦如行政院環保署顧問姚關穆先生

語，仿造法國巴黎下水道博物館或日本東

京水科學館，水道歷史紀念館等，建築一

個綜合性自來水博物館，把自來水科技發

展和台北地區自來水建設過程，系統性介

紹給民眾，其社會教育價值一定很高。

台南藝術學院漢寶德校長曾明白表

示，博物館的禮品店（紀念品）所擔任的

教育責任非常高，如果訪客想要將藝術或

紀念品帶回蒐藏，則此藝術品、紀念品所

發揮功能，遠超過僅於博物館空間展示，

參觀者欣賞此作品的機會亦勝過在博物館

的時間，這是一個普及博物館影響力的一

石二鳥之策略，一方面達成教育任務，另

一方面增加博物館的營收。

自來水博物館從八十二年開始，一邊

進行整修、一邊開放讓民眾參觀、宣導用

水大眾珍惜水資源、節約用水，並舉辦多

次自來水週活動，普遍獲致正面的回響，

尤其八十九年五月全面開放參觀以來，遊

客絡繹不絕，已略具博物館之雛型。惟博

物館之能否吸引群眾，且長期維持不衰，

必須軟硬體兼顧，不斷充實、更新展示的

內容，甚至配合以現代都市自來水設施配

置實況模型、照片，使參觀者有身歷其境

之感受。

如何繼續寬列預算，長期地進行必要

性之修護及擴充，對於早期的自來水相關

文物、資料、圖片等，如何收集整理，有

系統介紹台北地區自來水建設一至五期之

過程，其成果與貢獻，均是必須面對的課

題。如果從長遠的觀點，在博物館的後方

山腰處，即現輸配水管材展示區，興建一

座嶄新的展示館，其建築結構當然要與博

物館之外貌風格相調和，屆時將能淋漓盡

致地展現自來水博物館之特色，新店溪畔

膾炙人口水的故事，必然如流水般潺潺不

息流傳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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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來水管理之目標，是提供居民與使

用者，高效率的安定給水；自來水業者除

了不可違反相關法令，而且運轉管理的重

點是追求整體的效率與經濟性。要保持自

來水的最佳化三原則：清淨、豐富、低

廉，誠屬新世紀相當重要的挑戰，因此維

持管理的合理化將是最高的指導目標。

自來水事業面對需要正常供水的要求

相當迫切，由於被要求環境二氧化碳的削

減，節省能源、廢棄物的減量化，及自然

生態環境營養的耗費，居民高齡化的趨

勢、資訊化快速的技術革新，淨水器或瓶

裝水的普及化，公營事業的效率與成本過

高，因而間接有了民營化的呼聲。

其中自來水的維持管理，除了每日依

相同的水質基準與設備有效出水，正常良

好的管理也意味著供水不良問題的減少；

正確的維持管理法則是「將安全的水，以

安定的方式供水，使用戶安心飲用」同時

要求以低成本方式達到此對策，現在若仍

似過去的經驗或以往自來水相關法令，執

行現行的維持管理將是低效率的，因此執

行適當且高效率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自來水維持管理考慮的重點是，

避免原水水質的惡化、要求環境營養激素

安全性的確保、自來水處理與供應技術的

進步、操作運轉與管理良好且能縮減成

本、保持穩定財政狀況、同時汰舊換新老

朽化設施、有效提昇職員的工作能力等經

營策略，將可達到以客為尊福利民生福祉

的願景。

壹、整體自來水設施的目標與執

行

一、自來水設施整體運作與協調

從貯水設施到輸配給水裝置，自來水

事業是眾多設施的集合體，而且運轉控制

之軟體亦是一整合體，其處理流程如圖

1。「維持管理」是依據設施目標，作有

系統的淨水與管網調配操作；除了各種機

器標準的運作，減少故障的發生，避免違

反自來水法規，使得自來水水質適合給水

條件，執行最適當的自來水供水作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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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法程圖



統目標必須考慮具體化、高效率化，此亦

屬行政的抉擇與判斷之重點。但是，一般

為了求取整體成本最小化，則意外事故發

生時盡量降低停止給水之機率必需要求最

小化，各種淨水與供水影響因素的定量化

與目標關聯效率化是相當必要的，因此若

能以作業研究之統計方法執行業務將極為

有效；則所謂執行目標就是以科學方法有

計劃的管理全體設施。

二、設施能力與狀態之掌握

自來水設施的能力實際上仍無法全部

掌握，然而可確定的是設施的老化、部份

地區原水水質的環境趨於惡化，設施是否

有改良能力能做有效控制，是否能將各種

狀態作正確掌握，此任務在維持管理執行

上絕不可缺少；因此，淨水處理的實際狀

況、管線診斷、檢核點、意外事故原因、

設施預備能力等，皆必須能充分定量化。

意外事故時有緊急對應能力，明確的替換

及更新，避免長期供水能力的低下，因此

正常的維持管理能力是絕對必要的。

三、從經驗方式轉為科學方法

以往淨配水作業日常維持管理是採用

經驗方法執行，當意外事故發生時配水系

統調配與開關制水，係以各種配水方法所

形成的案例操作之。但是，系統逐漸複雜

之後，各種不同標的，例如要求出水、供

水成本降低，事故時仍能確保供水，節約

能源等，如仍以以往經驗方法執行將無法

有效應對；因此，各單元的設施特性與數

值量化是必要的，且以目標總值最大化明

確表示，亦是非常重要的，同時要求淨水

設施以客觀的、科學的管理方法執行，才

可能有效達成任務。

四、操作手冊展示

有關維持管理之執行目標是全體設施

整合操作，其具體程序之判斷基準與作業

程序，必須以明確化之標準作業程序告

知；且操作人員的保全點檢方式必須全體

統一，員工的訓練必須徹底執行；手冊之

內容包含設施特性、系統效率、人員條

件、法規等解說，使得絕大多數員工，於

面對緊急情況時能迅速有效處理。

五、危機的評估

自來水供水是要求每日24小時供水不

斷，具體的危機包括有缺水、地震、豪

雨、土石流等自然災害，以及機器的故

障、破管、電力的停止供給等設施方面，

加上水質事故、人為錯誤動作等因素，造

成各種自來水危機。為了減少這些危機，

導致在成本上與技術上之提昇，由於是不

可避免的，因此須要有災害盡量最小化的

預期心理準備，並於日常有防災之準備。

貳、集水區域環境保護與相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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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之連繫

近年來，聖嬰現象導致地球環境現象

嚴重變化，降雨量有不穩定的傾向，水利

的安全度低下，各地區時有發生缺水或洪

水現象；而且，集水區域的大量開發造成

森林的減少，森林管理人員不足與高齡

化，形成森林管理水準低下，且由於森林

水源涵養機能低下，使得過去可簡單取得

之水源，已無法容易取得。然而有關自來

水的信賴度要求相當高，必須確保安定性

且滿足新的水質基準，要求集水區的開發

限制或生活用排水處理設施的改善，急需

積極的進行以便防止水質繼績惡化與污

染。

一、目前改正的要點

從水源到水龍頭之過程中，主要工作

重點是從以往的設施點檢、整備，改善轉

變成執行新的設施機能與維持管理如下：

1、集水區域的保全對策

各自來水事業體因水權問題一向與水

利單位利害相競爭，但又不得不相

互協定；今後針對人為因素造成集水

區域之惡化必須限制與防止，以及有效推

展水源涵養保育機能或水質基準等。

2、建立科學化管理的制度

原水水質是受集水區域自然環境的現

象而改變，且其質與量又相互影響，為了

確保原水之有效維持管理，利用電腦執行

系統分析、操作、模擬及推測不確定機率

論之科學方法，收集集水區域內水文、水

理、水質等自然狀況與社會上相關各種活

動之資訊；各種熟練的技術與資料有效處

理，管理目標與執行方法之設定，皆可有

效率的提昇水源水質的品質。

3、確立危機管理

集水區內發生地震或洪水等自然災害

或人為破壞所引起之事故及災害，已可採

用科學方法預測與評估，而且發生意外時

迅速傳達與對應，使得自來水整體系統受

損影響最小，因此建立緊急聯絡體制及人

員因應配置等之安全措施非常重要。

4、從經營觀點作檢討

自來水事業的有效經營，受原水之狀

況影響甚大，因此原水有效管理要求之水

質、水況目標需明確，並從設施及技術層

面、成本及投資效果，作有效且明確的投

資檢討。

5、維持管理指標的活用法

龐大的設施產業，包含有貯水、取水

設施是不易替換或全面更新，因此考慮作

永續設備前，必須確定能否確實有效管理

自來水整體設備。以往與現在之貯水、取

水狀況因時空轉換已大不相同，欲求設施

管理的正常執行，則上述之管理體制不可

欠缺。

二、不同事業體的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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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自來水事業體因自然或社會的地

域特性，設施或員工配置狀況於實際上皆

不同，要統一的執行動作往往是達不到

的，因此針對各事業體管理體制與管理目

標做評估與活用，並正確的建立管理技術

指標，使其能活用指標。

三、多目標貯水設施關係之配合

自來水專用貯水設施較少，但大台北

供水轄區得天獨厚，擁有翡翠水庫可有效

配合供給，貯水設施的管理與運用可配合

水庫的營運，但是近年來全省頻發的缺水

或水質污染事故，對自來水整體營運系統

影響甚大，因此自來水事業體必須對貯水

設施的操作與管理作有效的配合與掌控。

參、導輸配給水設施實行之重要度

導輸配給水設施之主要改進點可依以

下數種方式（1）導入科學的管理，（2）

設施的機能評估診斷與更新，（3）危機

管理的導入，有關漏水防止與圖面管理等

重要措施亦包含在內。其實行要點與活用

法：

一、導水設施

導水設施是將原水經取水設施輸送到

淨水設施，是由導水管、導水渠、加壓設

備、制水閥、減壓閥、排氣閥所組成，如

圖2。其維持管理是將導水設施與水源、

取水、淨水、送水、配水形成一連串系

統，以下是新式維持管理之方法。

1.科學的管理

導水設施配合日常的點檢結果，將設

施現況即時有效的維修，並確定修補與更

新計劃之次序表。

2.機能評估診斷與保全更新

執行導水管、導水渠、暗渠之點檢防

漏措施，掌握實況並診斷其耐久性、耐震

性，必要時修補與更新。

3.設施運轉

確立目標運轉計劃能有效率的營運，

運轉計劃往往是受限於取水能力的大小、

淨水能力的限制，並期待運轉經費、能源

消耗量最小化。因此要求收集水量、水

位、水壓、水質等資料，提供正常運轉與

設備有效運用。

4.危機管理

危機管理包含導水泵浦故障、停電、

導水管破裂、水質污染等可能發生，資料

有效收集、建立緊急通報體制、有效復舊

計劃等事故對應，並應加強危機訓練。

5.原水調整池

貯留水之用，當水質事故發生時或缺

水時之靈活運轉，高濁度時之處理運用，

應定期巡視與點檢，並防止水源優養化與

水質受污染。

二、輸配水設施

輸配水設施是將經淨水設施處理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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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無污染、可生飲、滿足用戶飲用需求量

之水，配合適當之壓力、經輸水管、配水

管、配水池、加壓站泵浦等組成輸配水系

統有效供水，各種配水方式示意如圖3。

為了防止水的污染確保水質，防止漏水，

平常即做好點檢整備，預期可能發生災

害、意外事故之對策，因此管線資料管理

之完備，將決定維持管理或管網設備運用

之良否，有關管理方面之重點如後：

1.科學化的管理

要求管網管線應用設施之及時更新，

有效應用自來水工程學、統計學、作業研

自來水會刊第十九卷第三期U% 33

圖2 導水管路圖

圖3 各種配水方式示意



究方法、品質管理學等，並建立管線資訊

管理系統，自來水傳送系統例如圖4。

2.機能評估與診斷

輸配水設施的機能是將水貯留、輸

送、分配、供給；根據機能評估的基準

法，需確實發揮整體功能，確保耐用年

數，運轉平順，發揮有效監視監控與運轉

之機能。設施全體的重點，在於評估配水

量內容、加壓能源的消耗狀況以及水量、

水壓、水質等的供水服務或震災之異常對

應。管線強度或耐久性機能診斷方法，通

常包括通水斷面的測定、管線厚度之測

定、漏水調查等之直接診斷法，並建立意

外事故報告，經詳細記述以供參考，另一

方面必須作相關構造物方面漏水、腐蝕、

耐久性、耐震性的診斷。

3.運轉

為了自來水運用最適化，首先必須根

據需求，預測輸配水量，其次是以高效率

及經濟性的有效分配，並配合適當之監視

控制例如圖5。出水控制是將淨水場所處

理水量固定，以確保配水池保持一定計劃

之水位，另一方面是將加壓站輸出之水作

配水控制，確保管網內壓力在規定範圍

內。執行運轉時之水量、水壓資料，由運

轉與機能執行評估診斷，以及事故早期發

現約有效對策；有關水質方面，在管網過

程流入、流出口附近有餘氯的測定，以便

考慮淨水場需再加氯之時程。

4.保全與更新

輸配水管線之保全業務是有關漏水、

破裂等之警訊與防護，以及水壓、流量等

通水機能之安全確保。前者是管線須日常

巡視點檢，異常時及早發現，並執行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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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等點檢改善。後者是測定水壓、流量、

流速等，實際機能之查證。管線在地下埋

設之深度及長度，更新時所需費用，是以

客觀之方式評估，管線資料的收集、管

理、機能良否以及影響供水效率的評估，

常能決定其改善工程之優先度。

5.危機管理

危機是指自然界地震、缺水、洪災、

颱風、土石流等，以及社會方面的危機包

含停電、管線的破裂等，人為的危機包含

錯接、機器的錯誤操作、毒物投入等；經

過優先度評估，配合事前計劃因應對策、

以及事故時應變之管理體制。設施改善前

水運用之回饋系統，並與鄰近自來水事業

體相互協定，建立配水管理系統，面對可

能停電則設立雙迴路系統與不斷電系統，

並設立自動發電設備。且當供水緊急時確

立應急體制，有關災害種類、預期不同規

模的動員體制，透過監控系統收集資訊，

並定期訓練與研修。

6.漏水防止

漏水防止是確保維生線的安全供給，

對自來水能夠高效率的使用相當重要。這

些對策包含配水量分析、漏水分析，漏水

地點早期發現，確實對症修理，經過配水

管及給水管改良、水壓調整、防止腐蝕等

預防對策，並建立有效漏水防止計劃，以

期達到減少漏水之目標，一般防漏作業如

表1。

7.圖面保管與管理

輸配水管線及附屬設備閥栓之圖面建

立檔案，可提供事故、災害之迅速對策，

以及提供維持管理的圖面，圖面的保管可

以紙面、微縮片、或電腦檔案方式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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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則重要的資料能夠迅速掌握，當然正

確的更新補齊誠屬相當重要，一般閥栓圖

卡建檔流程如圖6。

8.配水調整

配水調整是為了安定供水並避免用戶

缺水，以適當的水壓水量執行供水分配，

以便有效運用自來水。調整方法有閥柱操

作、配水管網供水點調整、利用增壓泵浦

加壓或低地區採用減壓閥之調整；今後將

採用配水管網區劃化的觀點，透過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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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類 目　項　作　工 容　內　業　作

基

本

作

業

備準之漏防

。劃籌之構機行執及源財
等卡表圖線管 ( 等圖區分，圖管配 ) 整之

。理
。理整之備設量計，定設之區業作

析分查調之況現水供
漏及量水配，查偵之因原水漏，量測壓水

。析分之量水

發開及善改，究研之種管
設屬附及頭接、種管之管水用及管水配

。備

展發究研之術技新
不、法方漏修、法漏檢、法管覓、法漏測

。法工施水斷

善改
業作

業作性動機 。理修即立水漏上地

業作性劃計 。漏修及測覓之水漏下地

預

防

作

業

劃計度年業事水來自 劃計漏防訂擬

工施及計設之施設程工水給
設訂修并、核審其及計設、劃規程工強加

。準標工施及計

線管換抽性常經 ( 線管水漏常
換抽之 )

換抽之管水用及管水配 ( 種管新用選 )。

善改之管水用 。併合之管戶用支多及管水路道越橫

理管護維之線管

設漏防、蝕腐防，養保期定之統系線管
將並，性全安其高提，強補之處管彎、施
附線界分地用私公於設量儘置位表水裝安

。近

理處之管棄廢
置處之點水分 ( 管合接閉封並斷切 ) 水用。
。理管查檢之備設

護監視巡之管水 。業作同會之損挖位單程工他其止防為

水供定穩
段分以並，能功水配高提，統系水配全健

。壓水的勻均高提

表1 防漏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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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閥栓圖卡建檔作業流程



管、配水管管網化，形成有效的管網供水

系統，使用戶無缺水之憂。

三、直結給水及給水裝置

受水池管理不完善時，將發生水質劣

化，若水壓充足亦可考慮直接給水；直接

給水是當貯水能力低下或使用水量時間變

動大時仍能供水為其優點，但需整體考量

水壓是否充足，才能採用直接給水。給水

裝置的維持管理：自來水事業單位設置配

水管分歧之管線（即是給水管），常宣導

強調確保安定性及給水外線整理、管理體

制及有效安全處理之宣導。給水方式包括

直接給水與受水池式兩類，而且從水源直

到水表的確保。給水自來水經營的基礎是

水表能夠正確量計水量，尤其是近來水表

技術非常進步，利用遠距離自動儀表及掌

上型量表計，可提供有效資料。當直接給

水用戶數目擴大時，則需使用損失水頭較

小的器具，並考慮水管口徑的加大。其次

是要求水管商有一定的技術水準，有關配

管、衛生對策、水錘異常現象，皆應擁有

參考依據與對策。

肆、淨水設施之有效改進

自來水原水之水質惡化而影響淨水處

理、缺水或地震等自然災害相對的危機管

理，異臭味問題或新的水質基準，並針對

病原性生物或未規定之化學物質的有效對

策。這些課題的適切對應，是要求以安全

良質自來水供給，從設施的運轉保全水質

管理到意外事故對策，以往是依賴勘查與

經驗處理方式，如今以科學的管理方法自

動化方式來替代，並考慮各淨水設施各單

元操作作為主體之維持管理、自來水水源

保全、新的淨水技術開發或建立有效防災

的自來水系統。

通常淨水處理方面，必須將水質方面

基準作適當約有效建立，目前面臨的課題

是降低消毒副生成物三鹵甲烷、微量有機

物、無機物、重金屬等降低化對策，先進

國家通常高度化處理亦包含生物處理、臭

氧處理、粉末粒狀活性碳處理、生物活性

處理，其相關之設備是要求淨水合理客觀

的有效處理，亦是未來努力之目標。

機能評估與診斷之項目包括淨水之全

體設施，整體土木建築設備、機械、抽水

機設備、儀表設備、藥品設備等，綜合性

的系統確保信賴度，自來水設施流程如圖

7；淨水設施自動化非常重要，發生重大

故障時，運轉員的監視、操作系統的建

立，未來亦將加強淨水場的遠方遙控、遠

方監視等兩種設備約有效改善與設置；並

確保緊急聯絡體制之可信度與安全性，亦

有新式臭氧處理流程如圖8。

伍、機械、電器、儀表方面科學

化客觀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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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自來水設施之計測及控制流程圖例



自來水設施有關機械、電器、儀表設

備，隨時代的進步設施大規模的高度化、

複雜化，亦即是採用高度電傳電腦化與自

動化方面的新技術；自來水設施的利用型

態是從以往的個別設備單位演變到綜合整

體機能的擴增，亦增大了高效率的安定給

水。針對設備作最妥善科學性、高信賴度

的管理。其重要點如後：

1.科學的管理

要求機械、電器、儀表設備信賴度

高，且必須有良好的維持管理系統，要求

操作人員對機械構造、機能及系統熟悉度

高，能夠正常操作運轉，執行定量性的科

學管理。由於科學的管理是超脫經驗管

理，是採用數值化客觀資料為基礎，將現

狀與未來設備機能相互評估。提供數值化

之資訊是從日常定期點檢或維護修理業

務，配合樣本資料累積處理，可作有效率

的監控管理。

2.保全與更新

流量、水壓、水位機械、電器、儀表

設備各有不同壽命，如流量計之比較如表

2。一般而言，其土木施工壽命短，特別

是利用電子機器之儀表壽命較短。此因自

來水設備上，經年的老朽化難以避免，其

壽命常是受使用條件、使用方法、保全週

期等不同設備管理狀況而影響。因此適當

的保全非常重要。保全方法分成事後保全

及預防保全，目的是使設備能穩定的操

作，預防保全包括時間計劃保全與狀態間

之監視保全，可提供有效的服務。

更新設備或故障時可採取定期或不定

時間執行，計劃保全、機器或零件劣化定

量的監視保全，若能預知保全則可提高經

濟性；而且設備診斷技術的進步，將可掌

握劣化狀態之壽命期限壽命且預期可能發

生時程；設備的保全與更新計劃也將影響

財政計劃的執行，不可不謹慎處理。

3.能源管理

自來水設施之設備運轉，平常皆執行

相同動作，許多設施可採用自動化處理，

若其運轉管理效率高則可促使全體系統運

轉效率優良。設備運轉大多採用電力能

源，尤其是泵浦用電量最多，因此泵浦運

用管理效率與機能，以及契約容量有效訂

定的改善，將是能源管理的重要目標。

陸、水質事故對策

距離以往之維持管理指針已有一段時

日，自來水水質基準亦業已不斷更新，引

用新的分析改進其技術；另一方面淨水器

與瓶裝水的普及，居民對自來水水質品質

並非完全滿意，往往要求更良質的自來

水，因此相關自來水水質受環境影響而增

加維持管理的困擾內容；基本上水質檢查

體制，包括日常水質監視、水質污染測

定，並加強水質管理之統計處理，以往採

頻度經驗處理或選定檢查地點，如今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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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用科學的管理，例如應用統計方法，而

有關「淨水處理的機能評估與診斷」是採

用淨水單元處理，去除不含規定的各種物

質；如此有計劃的調查研究相關之水質管

理，將可探討其相關之危機管理。

水質基準之項目、基準質、檢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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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號：

03C ：03調節計

03D ：03濃度測定裝置

03l ：03發生03量表示計

03Dl：03發生03濃度表示計

FC ：風量調節計

Fl ：水量調節計

電開關：

SW-1-a：溶存03，排03濃度

（SW-2選擇）回收控制

SW-1-b：流量之比率注入控制

SW-2-a：溶存03濃度

SW-2-b：排03濃度

圖6 閥栓圖卡建檔作業流程



法，以及基準解說包括物性、用途、環境

濃度，皆考慮合乎國際基準WHO指針及

EPA基準作合理的更新，其相關範圍如

後：

1.水質檢查與試驗

可採用自我檢查或試驗委託檢查，並

定期執行水質檢查，製作各種項目一覽

表，有每月檢查及臨時檢查兩類，要求事

業體能完成此認證。

2.水質管理體制

針對水源可能發生意外事故之有效對

應，檢驗流入之污染物質，或依據自來水

水源流域環境圖，制定水質污染事故對應

手冊。淨水與輸配水的自動水質計的設立

應予以增加，若自來水事業單位對某些檢

查有困難可採「共同委託檢查體制。」

3.水源之水質管理

河川管理者整體綜合管理是必要的，

各種水源水質的特徵、監視方法，異常時

的對應需作資料整理。湖沼水、河川水、

地下水等不同水質特徵亦應有系統的整理

與研探。

4.淨水處理工程之水質管理

高度淨水處理有關項目：「餘氯消毒」

、「慢速過濾」、「急速過濾」、「高度

淨水處理」，其對應方法及影響因素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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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型計量流
式　　　堰 式　　　槽 式壓差 式磁電 式波音超

堰幅全、形矩、角三 槽爾歇巴 管氏文 計量流磁電 計量流波音超

理原

堰設裝中途路水於
計係關位水用利，板

。量流算

喉設中途路水於
位水游上用利部
。量流算計係關

設中路管於
其以，部喉
壓差之後前
。量流算計

通體流性電導當
利，時中場磁過
動電之生發其用

。量流算計勢

中體液於波音
傳用利時播傳

流隨度速播

路水之用適 道渠 道渠 路管 路管 道渠、路管

失損力壓
之管氏文為約 01 倍 之管氏文 5.1 倍 壓差生所

之 01 ∼ %03
無 無

圍範水量

堰角三 2∼ rh/3m081
堰形矩 51 ∼ rh/3m045
堰幅全 rh/3m03 下以

3∼ rh/em000,41 徑管用適 05
∼ 0002 動∮
壓水 /gk4.0
2mc 上以

徑管用適 6∼ 0042
速流∮ 3.0 ∼ /m01

秒

徑管用適 003
流上以∮

速 1.0 ∼ /m31
秒

度確精
±　堰角三 %4.1
±　堰形矩 %5.1
±　堰幅全 8.1 ∼ %5

±%4 下以 ±2∼ %5 ±1∼ %5.1 ±路管 1∼ %5.1
±道渠 3∼ %5

長管直需所
度

之寬堰為長游上 4∼5 寬部喉為長游上
之 01 ∼ 51 倍

管為長游上
之徑 01 ，倍

管為長游下
之徑 5倍

之徑管為長游上 5
∼ 01 倍

徑管為長游上
之 01 游下，倍

之徑管為長 5
倍

管流繞 要 要 要 要 要

送傳與量流
係關之號訊

線曲 線曲 線曲 線直 線直

表2 各式流量計之比較



性，應針對不同水質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5.輸配水管網之水質管理

經過完善處理過的清淨自來水，必須

能在配水管末端水質依然保持良好，因此

自動水質計若能連續監視，則可謂有效之

方法。配水的過程中，配水設施內各種水

質變化的各類因素應密切注意。而且，有

關配水管損壞污物滲入、紅水或內面塗裝

劑的剝離亦需深入探討。

6.給水管之水質管理

自來水採用高效率可信度之淨水與配

水設施，確保各用戶使用水之安全安定給

水，避免水質不良情形發生，考慮直結給

水或貯水池的水質有效管理；針對水質作

檢查，以便要求減少損害，要求用戶定期

清洗水池水塔，避免黑水或異物、生物的

混入且其他異常水質現象亦需考慮。

7.水質事故對策

事業單位應集中經驗執行預防對策，

並建立應急體制；污染源的自動監視，建

立事故時的處理程序並平時詳加演練，此

對自來水事業體而言可提供最佳的供水措

施。

8.水質計之水質管理

近年來，水質儀器的進步，水源水質

監視或淨水處理的藥品注入控制，處理原

水的水質監視，並針對水質異常的資料解

析與診斷，已相當進步具有具體的控制方

法；其他尚有水質試驗室的管理、水質分

析儀器的管理、原水水系感染症防治等，

皆尚需更努力的深入探討。

柒、安全衛生管理勞動災害之省

思

近年來自來水取水的環境惡化、原水

水質的污染、缺水或地震等自然災害的多

處發生，管線的埋設環境不良且複雜，對

自來水業者造成很大的衝擊。自來水的安

全性與可口舒適的追求，多樣化的需求對

應，或發生災害時，仍能與平常時得到相

同的供水條件。

因此，相對應之自來水設施要求各項

設備效率良好，安全的運轉管理，確實做

到各種點檢整備，為了自來水系統整體能

確實穩定且高度化水準的長遠之計，需有

計劃的進行設備維持管理與科學的管理，

尤其在執行淨水供水過程中必須能有效的

執行，則勞安衛生管理亦屬同樣重要。

一、安全衛生管理的要點

勞動基準法有關災害複雜化、多樣化

常是受不良環境影響，勞動者常因疲勞及

壓力造成意外災害，安全衛生管理亦包括

高齡化、女性保全的安全執行。自來水事

業單位安全衛生管理，常是指職場的從事

者或第三者所謂「人」的事故（勞動災

害、公眾災害）與「物」的事故（設施事

故、水質事故）有效防止，勞動者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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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與建立舒適的工作場所，適當對策的

擬定，提昇舒適的作業環境、作業方法以

便提供作業者安全操作之環境，新時代之

自來水維持管理指針，有關安全衛生管理

的重點如後：

1、安全衛生管理之目標，是自來水

事業管理者、安全管理者、現場技術者、

工作者等，人人同心協力積極努力工作。

2、勞動安全衛生法、自來水法、消

防法、其他關係法令，管理者須熟知。

3、為了安全衛生管理，養成安全教

育必須徹底執行。

安全衛生管理對本指標有多樣化、高

度化作業等之對應，有關勞動災害強調安

全第一。建立安全衛生管理的基礎，要求

掌握事實並迅速排除不良操作作因素。

（1）有關物的對策

研討災害意外起因及排除不良設備狀

況，建立場站事故故障排除之相關架構，

改善不熟練設備之錯誤動作。

（2）有關人的對策

工作者之危險行動的排除，各種狀況

之因應對策，執行程序寫清楚。各種有害

因素必須以有效工程科學方法去除，其內

容括有作業環境管理、作業管理、健康管

理、安全衛生管理體制以及勞動安全衛生

教育。

2.安全衛生對策

安全衛生對策能夠具體進步，是每一

位員工之榮譽，實際上具有危險性或可能

有勞安方面問題點能儘早發現，並提出解

決以及預防、確保業安全之教育，是為了

作業者的健康問題管理而實施勞安衛生教

育。有關作業過程中技術性的、人的安全

性，防止噪音之裝置、減低音量裝置、粉

塵作業、加藥設備與方法之改善，不只是

為了安全檢查實施點檢，並對可能異常時

的措施提出有效準備、提供安全作業的重

要基本手冊。

自來水手冊所引出之作業包括：「淨

水處理藥品分類」、「機械設備保護點檢

作業」、「管路設施相關作業」、「水質

檢查業務」、「建築、設備相關作業」、

「氧氣欠缺危險性作業」。

捌、災害、事故對策

災害事故發生，往往無法預先預測，

以往維持管理指針包括地震、缺水，如今

亦將水害、雷害等天然災害事故之對策包

含在內，近年來科學化的深入探討與執行

管理，有關危機管理的研究，危機認識率

或災害經驗率之記述，足供自來水界借

鏡。

大規模的地震不知何時會發生，因此

自來水系統的災害預測，有關地震對策的

體制化，各種設施的耐震化診斷是必要

的。災害時斷水、供水影響，淨水場間或

配水幹線融通聯絡性，配水區劃化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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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舊迅速化皆須考慮，因此預防對策是相

當重要的，應預先做好準備工作。

管線的災害預估，特別是針對液狀化

地區、軟弱地盤內已設管線的管種、不同

口徑的老朽化診斷、耐震診斷的執行，圖

資管理、供水管網監視監控之引入且在平

常設施的保全點檢非常重要。

地震對策的今後課題

自來水高普及時代的來臨，市民生活

或社會活動對自來水的依存度日益升高，

面對災害可能強烈影響自來水，設施耐震

化，職員必須依手冊對應，自來水業者間

相互支援之協定，以及設施改善的優先順

位，皆須依據財政經濟計劃依序執行。

地震對策的軟體推展系統，依據可能

發生災害時設備受損所編之對應手冊提供

職員充實的訓練，都市間相互對應及支援

協定，定期資料交換，災害時復舊、給水

用資器材確保，以及大眾媒體對災情資訊

提供系統的確立，可迅速減少第二次的災

害。

玖、結論

自來水事業近二、三十年來發展驚

人，自河川取水發展至設置堰、水庫、導

水管、淨水設施，能量動輒數十萬或百萬

立方公尺，輸配水系統管種、口徑亦大而

繁雜，使自來水成為不折不扣的工業產

品，不但提高了國民生活品質，更增進社

會福祉。

自來水設施如此龐大複雜，期望達成

既定目標，有賴健全的維持管理制度。減

少故障並使設備常保良好狀況，提高使用

壽命，進而達到充分水量、供水穩定、水

質優良、水壓穩定、水價合理等高品質之

服務水準。健全的維持管理制度必須具備

三項基本條件，一為維持管理人員必須具

備維持管理之一般技術，還要對設備有深

入之認識與了解，敬業與進取精神更不可

少；二是維持管理人力的適當配置，避免

影響機電設備之正常運作，導致機器性能

惡化、損傷故障頻繁；三是維持管理經費

的適當編列，適當的經費支援可以減少故

障引起的損害，因此要有預防重於修理之

共識。本探討僅重點的介紹維持管理革新

與科學化管理之概念，期望能有效的加速

企業化經營之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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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來水是民生必需品，自來水設備是

供應合乎衛生之公共給水所必備的取水、

貯水、導水、淨水、送水、配水等設備。

這些基本設備為維持市民生活和都市機能

之基本設施，萬一受到人為或自然界的災

害，影響至鉅。如何減少災害之發生，是

經營者和從業人員努力的課題。

自來水事業是相當複雜的事業，一方

面要生產安全可口適飲的自來水，一方面

要對用戶提供週到的服務。與其他產業或

服務業不同之處，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要

供水不可中斷，如萬一停水，輕則對用戶

生活產生不便，重則對都市機能產生衝

擊。衛生可口的自來水是用戶每日期待喝

到的，而自然及人為災害，除無法供應水

量收取水費外常會造成事業體不小損失；

如何預防災害的發生、降低災害之危害程

度及有效的緊急應變，是本文所要探討

的。

1999年9月21日凌晨1時47分，就在我

們居住之台灣集集鎮發生了芮式規模7.3

之大地震，造成至少2333人死亡，受傷壹

萬餘人，房屋全毀八萬戶以上，餘震壹萬

貳仟次，整體損失達3,000億以上，自來

水設施損壞情形由於石崗水壩震壞，豐原

給水廠遭震損，加上停電因素，停水期間

均相當長。恢復供水最快三天，災後二個

月仍約有三百戶尚無法正常供水。

地震發生後，很多人會質疑同樣之地

震發生在台北，我們的系統耐震能力如

何，如何因應?其他天然災害發生，我們

如何及時應變，作必要的檢討及改善。以

期未雨綢繆，防患可能造成的災害，並將

災害減至最低。

一、台灣的天然災害

近年來「災害」、「安全」、

「防災」、「救災」等課題逐漸受到

政府首長、學者、專家及一般民眾的

關注，此一趨勢係由於以下各項因素

所致。

1.災害發生頻率高：

*  台北自來水事業處工程司

自來水事業防災應變之探討

吳天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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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位於亞熱帶季風區，而

地形包括從海平面的海岸地區到海拔

3800公尺左右的高山，每年不但容易

生異常降水的梅雨（五、六月間）或

雷雨（七∼九月間），帶來水災的威

脅，而且颱風更不時侵襲，不但帶來

強風亦伴隨著豪雨，成為嚴重天然災

害。依據氣象局統計，1897—1990之

間，本地區曾受到三百四十次的颱風

侵襲，平均每年達3 .6次之多，在

1981—1989的九年期間，因颱風及豪

雨造成的災害則達廿四次之多。除了

颱風、豪雨之外，亦有乾旱、寒流以

及冰雹、龍捲風等天然災害，因此使

農業、漁業、房屋、交通設施、水利

工程、電力、電信以及經濟活動遭受

到嚴重的損害，並造成許多民眾傷

亡。從過去的統計資料中可知，這些

天然災害，在1961—1991年的卅一年

期間，造成高達2800億元以上的損

失，平均每年約達105億元（1991年

幣值），約為國民生產毛額的

0.5%。其次，台灣又位於菲律賓海

板塊與歐亞板塊交界之處，屬世界上

有感地震最頻發生的地區之一。自

1897年至1974年為止，所發生之成災

地震達七十八次之多，其中最慘重的

一次為1935年之新竹台中烈震，不但

引起山崩地裂、房屋倒塌，而且造成

三千餘人死亡、一萬兩千多人受傷之

災情，其損失令人戰慄。最近較大規

模之地震為1964年發生在台南白河附

近之烈震，其災害雖不若1935年烈震

慘重，但亦造成百餘人喪生，六百五

十人受傷、全倒與半倒房屋達三萬五

千餘棟之多。而此地震距今約三十四

年，又再出現類似前述的大規模地

震，但由於地震的發生具有週期性，

因此台灣地區將來再度發生大規模地

震的可能性仍相當高。由台灣所處的

地理位置與地殼結構觀之，因氣象、

地震等因素引起的天然災害不但無法

避免，且其頻率及規模都高於許多國

家或地區。此外，這些天然災害尚受

到下文所述都市發展等人為因素的影

響，而使災情有加劇之可能。

2.都市關聯的災害

台灣面積僅三萬六千平方公里，

山地較多，能提供適宜居住之地區，

僅約佔全部面積的三分之一左右，而

目前人口集中分佈在西部狹長的平原

與丘陵地區，形成多處人口高聚居的

城鎮。產業經濟的轉型，使大量的鄉

村人口不斷遷移到都市地區。其中，

台北與高雄已分別成為三百八十萬人

與一百萬人以上的大都會區，台中、

台南、基隆、桃園、中壢、新竹、嘉

義等地區也成為各該地方的中心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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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都市人口集中，加上經濟的高度

成長與建築技術的提昇，建築物不斷

地向上及往下發展。高速公路及捷運

亦因應而生，人口密集的都市終成為

多層的空間結構，再者，市區開始往

外發展，都市周邊原先不適宜居住或

使用的山坡地、低窪的行水區也陸續

被開發利用，形成建築物密集的社

區；其結果常造成山坡地滑動、崩

塌，及雨水逕流大量增加，雨水無處

可洩，積水成災的威脅不斷昇高。總

之，人口集中的都市化現象，使得大

部分人口居住的地區成為危險性大增

的空間。其次，各種行業相繼出現，

都市內的土地利用不再是單純的居住

或商業用途。分散在新興市區邊緣的

許多工廠，隱藏在高樓大廈內的大規

模餐廳、KTV或三溫暖等，使得都

市的土地利用變得十分複雜，安全管

理也不易落實，再再呈現問題的嚴重

性。再者，供大眾使用的市機能空間

（如演唱會、運動比賽的場地空間）

朝向集中式、大規模的發展，都市活

動也延長時間，24小時的都市逐漸形

成。這些現象，使都市空間的使用效

率提高不少，但其潛在的危險因子也

相對的增加。另外經濟、行政以及居

民生活等各方面的活動依賴電腦、資

訊系統或網路也愈來愈大。這些複雜

與大規模化的系統或網路，萬一遭受

天然災害的侵襲，則其影響就不再限

於局部地區或一時段的範疇，而是整

個都市、區域或甚至大都會都會受到

波及，而造成嚴重的損害。

3.建設關聯的災害

為了提昇環境品質以及達到區域

均衡發展，並帶動整體經濟持續成

長，近年來政府不斷投入大量經費，

進行大型的公共建設，從十大建設到

六年國建，高速公路、快速道路、核

能發電、科學工業園區或大型濱海工

業區、防洪計畫、污水排水系統等大

規模工程的興建。這些重大工程建設

固然能達到上述諸多目的，但同時亦

改變整體國土利用的形態。原先無人

或僅有少數人居住的地區，突然增加

了成千上萬的人口，而且土地使用不

再侷限於居住等低密度使用，大量的

工業生產或商業，以及連續車流等較

高度使用也被引進，造成土地重大的

負荷。在地質、水文等條件不甚穩定

之地區，道路系統貫穿而過，平衡的

環境生態因而受到干擾，山崩落石、

洪水無法疏通等災害不時發生，不但

造成工程維護繁重的壓力，也極易造

成人員傷亡。

二、以天然災害之特性分析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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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事業災害

自來水事業災害可分為自然界及人為

的兩種，其與社會環境之間有相關性，許

多事件仍會衍生其他系統之災害。依系統

之觀點評估，自來水事業災害系統主要包

括：災害環境、災害事件、災害影響程度

及災害因應策略四個次系統，這四個次系

統相互交集而形成自來水事業災害體系。

自然界及人為災害對社會環境之衝擊多少

會造成害，其災害與社會環境之影響關係

如圖一所示

自然界災害

人 類 體 係

事 業 災 害 社 會 環 境
影響

衝擊
災害因應策略

如以函數形態表示自來水事業災害系

統，更能清楚的說明：

自來水事業災害：F（災害環境、災害事

件、災害影響、因應策

略）。

災害環境：供水人口、供水量、建物樓

層、地質、地形、技術條件、

社會條件⋯⋯

災害條件：地震、颱風、洪水、公害污

染、設備故障⋯⋯

災害影響：供水中斷、交通擁塞、商業活

動暫停、物品遭受淹浸、樓房

倒塌、衛生條件轉差⋯⋯

因應策略：技術改善、操作手冊、搶修策

略、環境管理及規劃⋯‥

各個次系統間交互影響，自然界災害

或是人類體系事件在時間及空間上所造成

之影響，形成各種不同之因應策略。並調

整生活品質及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型態。

（一）天然或人為災害的特性

影響天然災害的因素繁多，可歸納成

自然因素（如颱風、地震、雷電等）所引

起的，及人為因素（如不當的土地利用、

與不當的設施）兩大類。然而災害學觀點

而論，災害並非如此單純，其發生及災情

具有下列諸項特性：

1.空間異質性：

災害的發生或是災情的嚴重程度，常

因空間條件的不同而有差異，例如同樣強

度豪雨設有不同排水設施的地區，必然造

成不同的災情；相同規模且同一施工方法

的道路，通過不同地質條件山區，也會引

起不同的後果。

2.時間不同性：

相同條件災害發生於不同時間，其災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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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可能不盡相同。例如同一規模的地震，

發生在下午下班的尖峰時刻和發生大多數

人都已就寢的深夜，其災害必定有所差

異。

3.影饗連串性：

災害並非個別發生且立即結束，不同

空間發生的災害會相互影響，甚至波及、

擴大而形成連串性與大規模的災害。這種

特性在現代資訊、交通等網路系統愈形發

達的社會，愈容易突顯出來。例如，高速

鐵路或高速公路發生路基崩塌、道路斷

絕，則引起之災情絕非僅侷限於受災地點

的通行問題，而可能會影響鐵路或公路整

體運輸，造成其他因運輸停止帶來的問

題。

4.累積隱藏性：

有些災害是突然發生，但絕大多數的

災情卻是長年累積的原因所形成的。例如

地震或颱風豪雨等災害都是臨時來襲，令

人措手不及。但若是平時能夠有所防範，

講求耐震或防洪措施，則即使突遭侵襲，

其受害程度將會大幅減輕。

5.複雜多變性：

災害發生或是災情形成過程非常複

雜，一種災害可能是由多種災因所引起，

一種災因亦可能引起多種災害。自然因素

引起單純或小規模的災害，卻往往因人為

因素導致災情擴大；人為因素的影響也引

起某些天然災害的發生。例如因建物懸掛

太多廣告、招牌或是窗型冷氣機，且疏於

維修，才會於地震發生時容易掉落，造成

人員傷亡。

6.複合衍生性：

由於災害具備了上述五個特性，因此

災情的形成具有複合的特性，亦即災害經

常不是單一災情的呈現，而是不同層面災

情的綜合。這在大規模震災或水災時極易

顯現，例如震災不僅會造成房屋倒塌，也

會發生火災或人員傷亡，而且亦可能由於

水管破裂，飲用水受到污染，或是人大量

死亡，而引發傳染疾病。基於上述分析，

自來水事業災害特性如下：

（一）供水區域內部份用戶停水或限

水，造成居民生活不便：

自來水事業災害的形成是災害事件與

社會環境發生互動影響之結果。不同時間

或空間之特異性，使得動態環境各不相

同。因此；災害之形成因子、影響層面均

不相同，同一類型災害發生於不同的時段

或不同之地區產生之災害現象也不同。

（二）災害預測之不準確性：

科學技術之進步，人們對於氣象等已

能掌握，然而災害之發生可能伴隨不同環

境因子及人們對於自然界控制不當，致災

害預測就不準確了。

（三）波及鄰近建物、地下埋設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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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交通順暢：

災害之影響區域，視處理過程是否得

當，災害時因大量水流出，具有水溶性，

使土壤液化造成鄰近建物等受損或交通因

路面破壞，致車輛行使受阻滯。

（四）災害重建困難：

災害之形成，除造成社會、環境之極

大衝擊外，亦造成生命財產損失。設施或

管線搶修，因空間狹窄、鄰近管線密集、

新舊材料接合（組合）等，重建困難度提

高。

三、自來水事業災害緊急應變：

自來水事業災害一旦發生，其影響層

面較廣且區域較大及災害類別不一，如何

預防事業災害之發生，及發生後之應變以

避免災害擴大是經營的目標之一。事業體

災害緊急應變目標策略分析及人員設備、

裝備準備事項說明如下：

（一）災害緊急應變目標：

災害之處理，需於災害發生當時，藉

緊急變措施之配合，減少災害產生衝擊，

降低損失。若災害不幸發生，唯有降低其

破壞程度及避免衍生災害之擴大。應變的

目標如下：

1.減少災害發生之頻率：

事業災害之發生，除了自然界的存在

因素外，很少是突然發生的，其發生災害

的因素可能早已潛存。因此，應針對災害

形成的自然因素及人為因素加以控制以降

低災害發生的頻率。

2.降低災害的破壞程度：

災害的破壞程度和各區域之交通，住

宅及人口密度等有密切的關係，例如設備

之安全標準及防制措施，員工的危機意

識，工程技術等因素，影響到破壞之規

模。藉著規劃，政策及法規，監控管理的

整合，將可明顯降低破壞之程度。

3.減少災害衍生擴大之風險：

災害發生後，往往會結合外在環境因

素，例如社會環境、氣象、社區結構等之

影響發生相乘效果使損失擴大。因此事前

如何進行有效的預防監控管理，才能防止

二次災害之發生。

（二）災害緊急應變之策略分析：

災害防治目標的達成，需要虛心檢討

已發生災害之原因，反應到策略之中，緊

急應變之策略分析包括規劃方式、政策及

法規、教育訓練及宣導與工程技術系統化

等，茲分述如下：

1.規劃方式：

在規劃過程中，首要掌握事業的現狀

和潛在的問題，對於設備位山坡地、道路

下、橋樑上、隧道（管道）內、河流邊堤

防內外、緊鄰民宅等，均要予以檢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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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亦要考慮過去、現在及未來的各種情

況。

（1）預防災害發生資料整理分析

對於與本事業相關類似之生產事業發

生災害事件，其原因、影響層面及程度

等，詳加整理分析，以達到預防災害發生

之目標，所蒐集之資料必需是正確且有條

理的。

（2）功能設定：

考慮各種生產類別之不同區域、環境

因子、氣象條件等、建立各種模式，藉著

電腦之分析以有效設定各項預防措施。

（3）教育訓練及宣導：

為達事業體服務人員均能明瞭災害之

危害程度頻率等，須加強訓練。並宣導在

自來水設備鄰近地區居民如何避險。

（4）運用模式分析：

藉各項預警措施，分析檢討各類型災

害發生之機率，對於舊有設施藉都市更

新，管線單住施工時予以抽換。新設施須

考慮防災之措施，以有效防患。

2.政策及法規：

主要為訂定法令限制或管制使用、訂

定環保安全標準及定期維修（含安全檢查）

三個因子。

（1）限制或管制使用及操作：

自來水法、水利法等相關法令來限制

或管制各項設備之使用或操作，以預防災

害之發生。

（2）訂定安全標準——如表一

如設備之消防安全、耐震安全標準、

事業體廢水、噪音等，以減少災害之發

生。

（3）定期設備維修（含安全檢查）

針對各項設備之重要性，訂定檢查次

數，以達降低災害風險及減少災害影響程

度。

3.教育訓練及宣導

加強事業體員工知能教育、安全教

育，並由媒體宣導居民加強防災意識，訂

定防災周，以減少損失。

4.工程技術系統化

藉著工程技術研發創新，加強結構技

術研發、並建立各項預報監控系統，採用

緊急應變措施，—如圖二

氣象防災：豪雨、暴風來臨前及事後之處

置。

地質防災：地震、洪水、暴雨引致坡地、

橋樑、涵渠、隧道等之災害之

預防及事後搶修。

設備防災：研訂操作順序、訂定警報系

統、採取正確應變措施。

（三）人員、設備及裝備之準備事項

1.行政之管理：

人員之編組、裝備及機械之購置，各

項管材、管件之庫存、圖面檔案之健全，

達迅速動員維修或搶修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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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源

包括集水區保育、水污染防治、水庫

及填之安全、另外地下水水源或山泉水

（湧泉）等之保護，以達水源潔淨之目

標。

3.輸水設施

包括取水口結構物、隧道、渠道、抽

水站、管線、閥類等之維護、檢查及補

修。

4.淨水設施：

包括淨水結構物、控制設施、機具儀

器等裝備及化學藥品之保護及檢查，做到

品質保證和品質控制之目的。

5.蓄水設施

包括高架水塔或配水池、及閥類、進

出管線之維修、檢查及保護。以確保水量

之供應正常。另防震蓄水池或水井或家用

儲水桶均需妥善規劃。

6.配水系統

包括管線、閥類、抽水站（或加壓站）

表一定期檢查報告標準表（每年檢查次數）

物構結工水

目項查檢

蓄
水
庫

水埧
　及
口進

導原
水　
路水

淨
水
場

系輸
　配
統水

配加
水壓
池站
及　

虹水
吸管
工橋

水
門
吊
机

沈
砂
池

.1 掃清查檢圍周及物構結 2 2 2 2 2 2 2 2 2

.2 形情水漏 2 2 2 2 2 2 2 2 2

.3 形情用利 2

.4 形情壞損物構結 2 2 2 2 2 2 2 2 2

.5 量容及深水 1

.6 形情積淤 1 1

.7 形情埧定固 2

.8 形情門水柵污欄 2 2 2 2

.9 形情水漏埧高 21 2

.01 量流大最能可路水

.11 形情砂沈 2 2 2

.21 形情閥壓洩、閥氣排 2

.31 形情管水排及閥 2

.41 形情頭接縮伸 2

.51 修補查檢物構結 1

.61 數阻電緣絕電機 2

.71 正校作動關開 2

.81 數阻電緣絕纜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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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維修、檢查及保護、另必備之材料之準

備。

電力系統則包括輸電線路、轉換系

統、儀表系統、變電站、備用發電機等。

以達水壓、水量正常供應之目標。

7.運輸

包括車輛、機具、維護設備、供應材

料及路面填充材料等之整備。以達迅速供

料、迅速搶修之目標。

8.通訊網路

包括電話、無線電話（報）、電傳設

備。達正確傳送資訊，避免影響進度。

另外；平時與當地消防、警察、醫

院、軍隊及市府工務單位之連繫，建立良

好公共關係，可達事半功倍之目的。

四、自來水事業災害種類、防災

工作內涵及處理對策

針對自然界及人為的災害之不同，其

處置對策須預為規劃使災害減低至最輕微

之程度，以維持產銷正常。—如圖三

（一）災害之種類：

1.自然界：

地震、颱風、暴雨、枯水、洪水、酷

熱、嚴寒、山崩、地陷等原因，可使得事

業體部份設施故障或損壞或操作不良，不

可不加以預防。災害之破壞程度或許不太

一樣，對事業體供水會產生不同程度之影

響。其造成事業體不良之狀況有：

（1）停電：由於電力公司輸電線路受損，

致加壓站不能發揮原有功能，

出水量將減少。

（2）淹水：超出設計頻率之洪水，可能會

造成市區排水不良，致淹沒一

些設施。

（3）原水混濁：原水含泥沙量過高，致濁

度激增，怏濾地出水量減

低。

（4）原水不足：水庫蓄水量不足，出水量

及供水量將受限制。

（5）設施故障或損壞：輸配水管線破裂、

淨水場、配水池損

壞等，致部份地區

無法供水。

2.人為的：

人類高度工業化、不注重環境保護之

結果，會造成水源污染、酸雨、落塵、放

射線、設備操作管理失當、外力破壞、勞

資糾紛、戰爭、管線受外單位挖損、錯接

等原因，亦可使得事業體部分設施故障或

損壞，不可不加以預防。其對事業體造成

不良反應除與自然界之災害類似外，尚

有：

（1）水源污染：由於上游集水區土地不當

開發利用，如濫墾、濫

葬、盜伐、養豬及遊憩使

用等，致原水水質惡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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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困難。

（2）維修不易：由於受破壞之嚴重度過高

或分散於各相關設施，致

維修困難。

（二）防災工作的內涵：

1.科技研究：

由於不同條件下的災情各有差異，因

此對可能發生災害的空間或時間資料應充

分掌握，方能確保防災工作的落實。例如

輪配水管路通過地區的地質構造、水文狀

況等空間的基本資料都必須掌握，才能確

保包含防災考量在內的工程規劃、設計、

施工及使用時的安全性。除了基本資料的

掌握之外，為了瞭解在可能會發生何種災

害及其災情的程度，必須推動相關的調

查、分析、實驗、模擬等防災科技研究。

2.長期推動：

從上述災害特性可知，許多災情的形

成是長期累積所致，而災害的發生又常是

突然的，因此防災工作並非在災害發生後

才開始推動，而是必須持續地針對可能導

致災害的徵兆或要因加以掌握分析，並提

出對策，因此平時就推動是防災工作的重

要必備條件。

3.全員參與：

由於災害具有連鎖性，災害的發生常

不限於一特定地區或對象，且災害的發生

過程十分複雜，因此可能受到災害波及的

範圍內，各相關行政機關、民間團體、一

般民眾以及企業、醫療、教育等各方面的

人員都應關注、全面參與，才能達到從各

個層面來考量問題與提出防範對策的功

能。

4.全面規劃：

雖然防災工作必須從平時持續推動，

才會有其成效，但仍應區分輕重緩急；因

此，必須全面規劃，清楚目前應該做到什

麼程度，將來再提昇到何種程度。

5.軟硬體併重：

天然災害常是實質空間的災害與非實

質空間的災害併存。例如地震災害，不僅

會造成建築物、維生管線或交通設施等破

壞，而且還會引發經濟活動停止、社會不

安等社經的災害。再如，都市的過密建

設、土地使用管理不當、相關法規、制度

的欠缺等之相互結合，才會釀成不可收拾

的大災害。因此，尤其是如何建立從講求

硬體設施的改善，到軟體的制度、法規等

全面性的對策，才是完整的防災。

（三）災害的處理對策：

自來水係公共給水系統，屬於維生

線之一種，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

由日本阪神及集集大地震得知，有

為數不少的自來水系統（如淨水

場、輸配水管、給水管等），遭致

破壞，且因消防用水中斷，使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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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擴大，因此災害發生前之防範

對策及災害發生後之緊急處置對

策，均須事前詳予規劃研擬，依影

響層面、災害類別及嚴重程度而訂

定各種處理對策。

1.各行政機關、防災機關相互支援

（1）成立指揮部

（2）召開協調會報

（3）訂定處理及執行方案等，如緊急供

應計劃等。

2.防災救災對策內容

災害發生：

（1）災害預測消息的蒐集

（2）發布與傳遞警報

（3）發布避難警告或指示

災害發生後：

（1）員工如何進行搶修

a. 成立指揮中心。

b.通知特約廠商。

c. 與路政、警察單位聯繫發布新聞

稿。

d.受害管線或結構物安全性評估及

緊急處置。

（2）供水措施之調整

a. 停水：部分地區停水一段時間。

b.限水：一日內供水一段時數，或

小區域由水車送水。

c. 請相鄰自來水事業支援供水。

d.設置臨時性供水站由居民至指定

地點取水。

3.復舊

（1）損壞狀況之調查追蹤。

（2）暫時性之應急復舊。

（3）永久性之復舊。

4.其他應注意事項

（1）法的對策—防災基本法、防災體系

確立等。

（2）財政的對策—災害保險之確立、防

災投資之增加等。

（3）空間規劃之檢討—人口過度集中區

域疏散及危險區域之公佈。

（4）環境污染防治—防止疾病之發生。

（5）推動防災教育，鼓勵市民自動參與

救災。

（四）搶修完成後之評估檢討

1.災害影響範圍及環境污染防護是

否徹底。

2.損失價值評估—以個案分析。

3.交換或支援系統是否發揮功效。

4.搶修計劃及訓練是否足夠。

5.災變對策及恢復是否正確迅速。

6.訂定搶修作業手冊及各部門維修

手冊。

五、結論與建議

自來水事業緊急事故之應變及災害之

處理對策須賴土木工程防震、防洪、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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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之研究外，並建立監測預報系統，藉著

良好之資料管理、前瞻性之規劃、政策及

法規之制定、教育訓練及宣導等，以減少

災害產生風險並確保用水品質之提高。

1.發生緊急事故，如應變得宜可防止災

害，因此防災研究除人為可能之破壞程

度應有應變策略外，天然災害之處理對

策更要予以模擬。

2.須與路政、警察、消防單位多所連繫，

注意其他管線或工程單位管線、土木設

施埋設位置，其施工時應至現場貴地瞭

解。本處大型工程或特殊工程完工時須

附完工報告。

3.建立警報監視系統，以求及早預防，減

少事業體損失。

4.建議災害階段性之處理方法：

a. 分析災害之類別及嚴重性。

b.提供緊急援助去拯救傷者及設備。

c. 減少再次傷害或損害之可能性。

d.施行緊急搶修基於優先需求。

e. 回復供水系統正常作業。

f. 評估應變維修計劃，—提出檢討報

告。

g.修正維修計劃。

在事業體方面，後續之研究應加強應

變計劃、搶修作業及技術之創新，並以監

控系配合機電設備自動化，以有效管理並

減少災害。

產 銷 正 常

緊 急 事 故

正 常 運 轉

災 　 　 害

處 　 　 置

部分運轉正常

應 變 不 及

應

變

得

宜

圖三緊急事故應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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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維護手冊”）82年2月。

5.陸炳文，“公關與危機處理”，81年1

月。

6.“經濟部水利司”，“水資源計劃作業

規範”，7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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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這是我們喝的水嗎？」、「自來水

是致癌水？」等廣告詞經常出現在市面上

包裝水或淨水器的的廣告上，民眾在受其

影響及未充分取得正確的飲用水資訊下，

逐漸對自來水品質產生不信任。根據環保

機關及自來水事業單位公布的水質檢驗結

果顯示，自來水水質已具有基本衛生品

質，但民眾在廣告的影響下，卻以自來水

的硬度高或具有消毒水味等口感不佳問

題，誤認為自來水不夠安全，因此，逐漸

以盛裝水、包裝水或機能性淨水器取代自

來水。

在美國民眾對自來水品質亦有類似誤

解情形，為此美國環保署基於消費者有

「知的權益」，並為建立民眾對自來水的

正確認知，已於1998年發布「飲用水消費

者信賴報告法則」（Consumer Confidence

Reports rule，CCR），強制自來水事業單

位必須提供用戶自來水水質年報及相關資

訊，以建立民眾對自來水的正確認知，避

免不必要的恐懼。茲為提供該法則供各界

參考，爰將該法則介紹如下。

二、什麼是飲用水消費者信賴報

告

美國環保署在1998年8月19日依據安

全飲用水法（the Safe Drinking Water Act,

SDWA） 1996年修正的條文規定，發布

飲用水消費者信賴報告（C o n s u m e r

Confidence Reports，CCR）法則，要求自

來水供水單位必須提供自來水用戶水質年

報，而年報中並應涵蓋其他有價值的飲用

水資訊。信賴報告的內容可以建立民眾對

飲用水的正確認知，內容包括家中水從那

來、並幫助用戶了解安全的飲用水是如何

被送到用戶，以及教育民眾確保安全飲用

水的方法，例如水源保護等。信賴報告可

以促進用戶及供水單位之間的溝通，並鼓

勵用戶正確了解飲用水衛生及個人健康問

題，此外，也可以提供消費者有關健康的

資訊，另亦可透過文獻指引及電話，取得

水源評估、健康影響數據和其他有關供水

系統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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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消費者信賴報告的單位

及時間

供水規模在供水點十個以上或供水人

口二十五人以上的供水系統依該法則的規

定，就必須準備並提供用戶該供水系統的

水質年報資料，這些典型的系統包括城

市、鄉鎮、集合住宅及拖車公園等。

如有供水單位賣水給另一供水單位的

情形，該供水者必須提供買水的單位，水

質檢測數據及其他相關資訊，以協助買水

的自來水事業單位，編製其應提供給用戶

的消費者信賴報告。但賣水的自來水事業

依該法則的規定，可以不負責提供買水的

自來水事業消費者信賴報告，且可不負責

提供買水的自來水單位，應進行配水系統

監測的水質項目（例如鉛及三鹵甲烷等項

目）等，除非買賣水兩造的自來水事業另

有契約，約定提供相關的水質資訊。但無

論那個自來水單位彙整編撰消費者信賴報

告，買水轉賣給用戶的自來水單位，必須

負責確定其用戶收到消費者信賴報告。

至於提供消費者信賴報告的時間，依

該法則的規定，供水單位必須在1999年10

月19日，編製分發消費者第一份報告，因

報告是水質年報資料，是以西元曆年為單

位，所以該報告的資料及數據係彙整1998

年1月至12月的結果。在2000年以後，則

必須在每年的七月一日前提供消費者前一

年的消費者信賴報告。

而買賣水供水單位之間水質資訊提供

時間，則是由賣水單位在每年四月前提供

給買水單位。新設立的供水單位，則必須

在從一月至十二月，完整操作一年後開始

的次年七月前提供水質報告，爾後也是於

每年七月提供其消費者水質報告。

四、消費者信賴報告的內容

依據消費者信賴報告法則的規定，供

水單位編製的水質報告必須記載的基本項

目彙整如表一所示。而美國環保署建議自

來水供水單位應儘量在報告中加入圖片或

相片，以幫助傳達報告的內容，且對於其

他的教育資訊，如有助於消費者建立正確

認知者，環保署亦建議供水單位加入報告

中。而報告的標題，供水單位可以訂定為

消費者信賴報告（consumer confidence

report）、水質報告（water quality

report）或相關的標題。

基本上，用戶對報告最有興趣的部分

是供水品質是否符合聯邦或州的水質標

準，雖然該法規並未要求要綜合評定水質

是否符合標準，但供水單位仍可加以說

明，但最好避免使用水質是”安全”的字

眼，因為水質符合標準對於大多數人而言

是安全無虞的，但對於孕婦、小孩或有免

疫不全症者而言，則可能仍會有危害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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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水系統資訊

確認供水系統的名稱，並且提供下列

有關供水系統的資訊：

1.洽詢人員姓名及電話：供水事業要設置

專人及專線，負責回答用戶對於供水事

業提供的消費者信賴報告的任何問題。

2.大眾用戶參與的管道：公眾參與影響水

質決策會議的管道、相關會議時間地點

等，可以彙集成表提供用戶參考是否參

加，表達有關水質改善的會議。

（二）水源

消費者信賴報告要描述水源的型態是

地面水體、地下水體或混合水體，水源位

置及名稱，並能配合圖片說明水源及供水

系統的相關位置，協助消費者了解。報告

必須說明除了目前使用之水源之外，尚有

支援、替代備用等水源，且應讓消費者知

道在一年中可能會使用不同的水源，而彙

整提供的水質資訊，對於額外增加使用的

支援水源或替代備用水源，亦須說明其水

質的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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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基　　　　　　　　本　　　　　　　　細　　　　　　　　項

供水系統資訊 服務人員姓名及電話

公眾參與機會的資訊

對於非英語民眾的服務資訊

水源 水源的名稱、位置、型式

原水評估可用性

污染來源的資訊

名詞定義 包括水質濃度的最大限值及目標限值等名詞的介紹及定義

檢測物質及結果 對於規範物質及非規範物質的檢測結果彙整表

每項檢出物質的來源或可能來源

對於檢出物質超過最大限值的健康影響說明

對隱孢子蟲致病性原生動物、放射性鐳等其他物質的資訊

其他法則配合情形 對其他飲用水法則違反情形、可能的健康影響及供水事業執行改

善違規的措施。

對於不可抗力的異常應變情形

教育宣導資訊 檢出物質的解釋及在飲用水中出現的量

對易受隱孢子蟲感染之飲水者加以警告

有關砷、硝酸鹽、鉛等物質的資訊

表一 消費者信賴報告應記載基本內容

以下就消費者信賴報告法則規定應記 載之基本內容分別說明如下：



如水源評估已經完成，必須告訴用戶

可從哪裡取得評估結果，如果供水事業對

於其水源，已經收到環保單位的水源評估

報告，供水單位可以將評估結果摘要彙整

在信賴報告中，如尚無使用水源的評估報

告，亦可參考州政府發展的水源評估程

序，自行評估並將結果彙整在報告中。此

外，如確實無任何水源評估可資納入信賴

報告中，則供水單位在編製信賴報告時，

亦可將對水源保護有所助益的污染源相關

資訊納入報告，以便教育宣導消費者減少

其對水質會產生影響的活動，並可提供預

防及改善水污染的方法及資訊。

（三）名詞定義

依據飲用水消費者信賴報告法則的規

定，供水事業每一份消費者信賴報告均需

定義解釋報告中的相關名詞，以幫助消費

者了解報告。而必須解釋定義的名詞包括

下列各項：

1.最大限值（Maximum Contaminant

Level, MCL）：指飲用水中允許污染物

質的最高濃度，而該值是在考量最佳控

制技術下，儘可能接近最大目標限值來

訂定。

2.最大目標限值（Maximum Contaminant

Level Goal, MCLG）：指飲用水中不會

造成任何健康危害，或是可以接受的健

康風險的污染物濃度。換言之，最大目

標限值即是飲用水水質的健康界限。

當水質檢測結果，部分污染物質（例

如鉛或濁度）受到相關特定的飲用水管理

法規規範，應採取相關措施時，則供水事

業提供的消費者信賴報告必須增加說明解

釋下列名詞：

3.處理技術（Treatment Technique, TT）

限值：被其他相關飲用水法規要求，當

檢出該物質濃度高於此限值時，必須在

一定期限內，採取相關處理技術以降低

飲用水中污染物質濃度。

4.行動限值（Action Level, AL）：飲用

水中污染物濃度超出該限值時，供水系

統必須依相關飲用水管理法規的規定，

採取相關措施，以減低其影響。

當供水系統有不可抗力的異常操作

時，則供水事業提供的消費者信賴報告必

須增加說明解釋下列名詞：

5.異 常 及 免 除 規 範 （ Variance and

Exemptions）：聯邦及州政府在特殊的

情形下，同意供水單位供水水質可以不

必符合最大限值及處理技術等相關規

定。

（四）水質檢測結果

水質檢測結果是消費者信賴報告最主

要的部分，亦是最關心的部分。在報告中

檢測結果必須以表格的形式彙整起來，而

自來水會刊第十九卷第三期U% 63



測值表示的方式必須有最大值、平均值、

全年實測值的範圍，即最低測值至最大測

值。

彙整檢測結果的表格，可以分成主表

及副表，主表內的水質項目應包括受聯邦

飲用水相關管理法律規範限值的物質及其

他非規範限值的物質，例如資料收集法則

要求監測的物質；或州政府規定的物質，

例如隱孢子蟲及鐳等物質。前述彙整各檢

測值的主表亦可以就規範限值的物質及非

規範限值的物質分別彙整成表；或亦可就

污染物質的型態，例如微生物、無機物；

或依其採樣地點，例如淨水廠清水池、配

水系統，分別彙整成表。如報告要彙整所

有檢測的項目，則可以將未檢出的項目另

外彙整成副表。

此外，為了方便消費者可以很容易將

測出值與最大限值比較，表格亦必須同時

表示該項目規範的最大限值，而表示的單

位，必須使最大限值是大於1以上的數

值，如同時表示最大目標限值及偵測極限

時，其單位亦必須與最大限值的單位相

同。如果有些規範項目在過去一年沒有實

際檢測數值，則必須以最近一次的檢測結

果納入，同時必須將檢測時間表示在表格

內。

歸納而言，對每項檢出物質，表格必

須還涵蓋下列各項：

1.最大限值（MCL）：該物質最大限值

必須表示成大於1的數值，如該物質係

受處理技術限值（TT）規範，則最大

限值必須表示為處理技術限值；如該物

質受行動限值（AL）規範時，則最大

限值必須表示為行動限值。

2.最大目標限值（MCLG）：其表示單位

必須與最大限值相同。

3.該物質的檢測結果，其表示的單位必須

與最大限值及最大目標限值相同。

4.該污染物質可能的來源：應儘可能將污

染物質的來源表示出來。如果有可靠的

資料來源，甚至可以將該污染物質的污

染源表示出來，例如，某某紙廠廢水；

如果沒有可靠的資料，則其來源可以表

示成較為典型的污染源。

5.特別標示超過規範限值的項目：如有物

質的檢測結果是超過最大限值、處理技

術限值或行動限值者，該項目欄位應以

不同的字形、顏色、大小或記號等方式

註記，並說明超過限值的時間、對健康

的影響及供水事業採取之因應措施。

6.聯邦或州政府要求監測的項目：例如資

料收集法則要求監測隱孢子蟲等項目，

亦應儘可能將全年檢測結果的平均值或

檢出範圍納入表格中表示。

（五）配合其他飲用水法規的執行情

形

如果供水事業在彙整一年的飲用水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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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信賴報告時，當年有違反相關飲用水

管理法規時，例如表面水處理法則等，應

說明違反情形，且必須陳述檢出結果超出

最大限值時的健康影響，以及供水單位採

取那些措施改善違規。

（六）教育宣導資訊

提供飲用水中檢出物質的相關教育資

訊，並對易受隱孢子蟲感染之飲水者加以

警告，以及陳述說明砷、硝酸鹽、鉛等物

質的相關資訊。此外，對於用戶用水設備

的管理問題亦可加以提示，以建立民眾對

飲用水的正確認知。

五、如何傳遞送達消費者信賴報

告

供水事業必須將飲用水消費者信賴報

告免費分送給每位消費者用戶，最好的方

式是儘可能隨著水費單或收據寄達給用戶

參考。並建議可採行下列各方法發送報

告，達到報告傳達資訊的目的：

1.張貼在網際網路上供各界查詢。

2.將報告郵寄給所有用戶。

3.摘要公布在當地的報紙、電視及廣播電

台上。

4.張貼報告在公共場所，例如圖書館、教

堂及學校等

5.刊載在當地報紙。

6.郵寄報告給大廈或公寓管理委員會。

7.郵寄報告給社區管理委員會。

六、結語

美國環保署為建立民眾對飲用水的正

確認知，強制要求供水單位必須提供用戶

飲用水消費者信賴報告，或飲用水水質年

度報告，並提供確保飲用水水質的正確資

訊。國內長期以來，民眾對於水質並無正

確的常識，例如水中因有硬度經煮沸後會

產生鍋垢，致口感不佳，而認為水質不衛

生等問題，在淨水器及包裝水業者廣告之

渲染下，極易造成對自來水品質的誤解，

且民眾對於自來水二次污染的觀念及作為

十分缺乏，亟需正確的資訊予以導正。美

國該項法則對於改善我國現況極具參考價

值，因此，建議相關單位及早完成立法工

作，以強制要求供水單位提供類似的水質

報告，而自來水事業基於維護消費者知的

基本權益，亦應及早因應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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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大陸環保總署趁著千禧年來臨之前，

在西元1999元7月20日公佈經過大翻修的

「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並在西元2000

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在性質上和內涵上

與原訂標準，都有極其顯著的變動。這些

變動有些頗具創新意識，有些則是為了補

救過去的缺陷，使之更接近現實需要。在

新標準前言中，特別強調水體名稱，由原

「地面水」改為「地表水」，也許是比較

上「地表水」和國外用詞「表面水」

（Surface Water），更為貼切。台灣地區

自來水主要水源，絕大部份來自地表水水

體，因此受地表水水體水質標準的影響很

大。本文目的是分析並介紹大陸的這項新

標準，供自來水界同仁參改。

貳、大陸地表水水體分類

大陸當局把地表水水體分為下列五類

（1）：

一、第Ⅰ類主要適用於源頭水，國家自然

保護區等。

二、第Ⅱ類主要適用於自來水水源地一級

保護區，珍貴魚類保護區，魚蝦產卵

場等。

三、第Ⅲ類主要適用於自來水水源地二級

保護區，一般魚類保護區及游泳區

等。

四、第Ⅳ類主要適用於工業用水及人體非

直接接觸的娛樂用水區等。

五、第Ⅴ類主要適用於農業用水區，及一

般景觀要求水域等。

從上述分類可以看出，前面三類都可

以作為自來水水源。其中一級水源是指水

質良好的地表水，經過簡易處理（如過濾）

及消毒後，即可供生活飲用。二級水源則

須經過傳統淨水處理（如混凝、沉澱、過

濾、消毒等），才能達到飲用水標準（2）

。至於「源頭水」的定義，水質標準中和

其他相關文件中都沒有提到。從實際後應

用例子上來看，似乎是指重要水源，原則

上希望保持原始狀態。

參、地表水分類水質標準的基本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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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地表水分類水質標準在架構上有

極其重大改變。舊標準是在西元1988年4

月5日核准，同年6月1日起實施，所有水

質項目都列在「表1：地面水環境質量標

準」中（3）。新標準的水質項目，則就

其性質不同，分別列在三個表中：「表

1：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基本項目標準值」

（見附表一），「表2：湖泊水庫特定項目

標準值」（見附表二），及「表3：地表水

Ⅰ、Ⅱ、Ⅲ類水域有機化學物質特定項目

標準值」（見附表三）。

新標準的表1，除少數項目略有變動

或增減外，原則上繼持舊標準表1的內容

和標準值。新標準表2是針對防止湖泊水

庫水質優養化需要所訂，在亞洲地區可能

是除日本外，第一個嘗試這類水質標準。

即使在美國，這種較為完整的防止水質優

養化水質標準，也僅在聯邦環保署積極推

動之階段，至今尚未達到正式訂定水質標

準的程度（4）。大陸這項新標準中，包

括：總磷、總氮、葉綠素a和透明度等四

個項目，適用於所有湖泊水庫，並不限於

自來水水源，範圍相當廣泛。不過根據美

國聯邦環保署計畫，要求各州訂立防止水

質優養化的地表水水體水質標準對象，將

包括湖庫、河川、河口及近海水域等，又

顯得更廣泛些（4）。

新標準表3包括四十項有機毒性物

質，其中除了有一項是從舊標準表1 移來

外，其他都是新增。這些標準只適用於

Ⅰ、Ⅱ、Ⅲ類水體，目的顯然是保護自來

水水源和魚類，不適用於Ⅰ、農業用水及

景觀用水。

肆、基本水質項目及標準值

舊標準表1 中共列有三十個水質項

目，除了其中苯并（a）芘一項被移到新

標準表3外，其他項目都由新標準表1 保

留，改稱為基本項目。不過新標準表1中

改變了少數這些項目的性質和標準值，另

外也新增了一些項目，茲簡介如下：

一、新標準表1 共有三十一個水質項目，

比舊標準表1增加二個項目：硫化物

和氨氮。其中氨氮對自來水處理的影

響很大，可以說是新標準的一項明智

措施。

二、舊標準表1中註明，溶解性鐵、總

錳、總銅、總鋅等項的標準值，可以

根據當地背景濃度，酌予調整。新標

準表1中已刪去這項註明，顯示大陸

對環境品質要求，更趨嚴格。

三、舊標準表1 中註明，總鎘、總鉛、揮

發酚、石油類等項，雖然訂有標準

值，但實際上當時檢驗技術可檢驗到

的最低值，還達不到標準值要求，應

該是表示這些水質項目，並不能執行

到標準值的水準。新標準表1中已經

沒有這項註明，顯示大陸近年在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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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科技上，已有長足進步。

四、新標準表1中，把舊標準表1裡的總大

腸菌群，改為糞大腸菌群，並且把舊

標準只有第Ⅲ類水體有標準值10,000

個／公升，改為各類水體都有標準

值。這個項且性質上的改變，意義相

當重大，而且也符合國際間一般趨

勢，因為總大腸菌群反映生活污水污

染不及糞大腸菌來得強而有力。不過

經查証後發現，大陸「生活飲用水水

源水質標準」中，仍然維持總一大腸

菌群項目，可見仍然有其應用的領域

（2）。

五、舊標準表1中把總鎘和苯并（a）芘的

標準值列為暫行標準，新標準中已列

為正式標準。

六、關於水溫標準，舊標準表1中列為，

由於人類活動肇致升溫，夏季平均最

大不得超過攝氏1度，冬季平均最大

不得超過攝氏2度。新標準表1改為週

平均最大升溫不得超過攝氏1度，週

平均最大降溫不得超過攝氏2度。因

此新標準對升溫比較嚴格，而且增列

降溫要求，著眼點應該是生態保育。

七、新標準表1中凱氏氮增列Ⅱ及Ⅲ類水

體的保護漁業標準值（見附表一），

使這些水體有兩個標準值。其實新、

舊標準表1中的總銅、總鋅、總氰化

物已經有這種雙重標準情形，主要目

的應該是和這兩類水體對珍貴魚類、

魚蝦繁殖和一般魚類保育的水體用途

相呼應。

八、舊標準表1中的總磷一項，對第Ⅱ及

Ⅲ類水體另設有湖庫標準值，分別為

0.025及0.05mg/l。由於新標準已為湖

泊水庫專設表2，列有包括營養鹽在

內的標準值，上項舊標準表1中對湖

庫所另設的標準值，在新標準表1中

已予以刪除，但仍保留對湖泊水庫以

外各類水體的所訂的標準值。

九、高錳酸鹽指數和化學需氧量的標準

值，在新標準表1中較舊標準所示稍

予放寬。如舊標準表1中高錳酸鹽指

數，對五類水體的標準值分別為2，

4，6，8，及10mg/l，新標準表1中放

寬為2，4，8，10，及15mg/l。另外

五類水體的化學需氧量標準值，舊標

準表1中所列分別為15以下，15以

下，15，20，及25mg/l，新標準表1

中放寬為15以下，15，20，30，及

40mg/l。這項不尋常的放寬原有標準

值措施，應該是根據過去執行經驗，

認為有此需要。

伍、湖泊水庫特定水質項目標準

新標準最大的革新，是對湖泊水庫等

地表水水體，增加四項特定水質項目標準

值：總磷、總氮、葉綠素a，及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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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前面兩項是為了遏制水質優養化的潛

勢，後面兩項則是在實質上防止水質優養

化。在舊標準中，相關水質項目只有總磷

一項，比較起來，確確實實是一項重大改

變。目前一般國家控制，地表水水體水質

優養化，頂多也只限於厘訂總磷和總氮的

水質標準，希望能消除發生水質優養化的

可能性。大陸對水質優養化現象本身，也

以水質標準來規範，可以說是一種新穎做

法。美國聯邦環保署曾在西元1998年公佈

「國家區域性營養鹽限值發展策略」，其

中宣示將要求各州訂立完整的防止水質優

養化相關水質項目限值，並且在限值訂立

後三年內完成法定手續，使之成為正式水

質標準。這些水質項目至少應該包括總

磷、總氮、葉綠素a、及透明度等四項

（4）。大陸新修標準頗符合這項要求。不

過美國聯邦環保署要求訂立相關水質標準

的水域，包括湖泊水庫、河川、河口、及

近海海域等，並不限於湖泊水庫，而且水

質標準值應該隨不同地區環境，而有所差

異，並不是全國一致。

陸、有機毒性物質特定水質項目

新標準中為有機毒性物質，特別增列

表3，適用於第Ⅰ、Ⅱ、Ⅲ類地表水水

體。其中包括四十個水質項目，除苯并

（a）芘是從舊標準移來外，其他都是新增

水質項目，內容有農藥、有機溶劑、其他

重要有機毒性物質等，可以說包羅萬象，

極其廣泛。表3的主要著眼鑑應該是保護

自來水水源和魚類，並且認為由於其他兩

類水體，只是作為Ⅰ、農用水和美化景

觀，不必要管制這些有機毒性物質，使新

標準更具彈性，更落實實際需要。不過值

得一提的是，灌溉用水使用在廣大的田野

上，如果不管制有機毒性物質，仍然有污

染地下水和二次污染地表水的疑慮。

柒、水質評估準則

新標準中特別增加舊標準中所沒有的

水質評估準則。其中指出對有明顯季節性

流量變化特徵的地表水水體，應分豐水

季、平水季、及枯水季分別評估水質，不

得使用瞬間採樣結果，或年平均作為評估

依據。每季採樣數不得少於兩次。至於地

表水水體水質標準達成率，應按照逐項水

質分別評估。其中溶氧量、化學需氧量、

揮發酚、氨氮、氰化物、總汞、砷、鉛、

六價鉻、鎘等十項水質項目，各季均應

100%達到標準值要求。其他水質項目，

則須在豐、平、枯水季，均分別有80%達

到標準值要求。

上述最後一點可能稍具爭議性。台灣

地區河川水質標準值，原值上以75%發生

率的流量為位據。因此，至少從理論上來

說，有25%的時間水質可能達不到標準。

但是在實際評估水質時，似乎並沒有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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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這個因素。

捌、結語

大陸地區自從實施經濟改革開放政策

以來，環保科技顯然有長足進展。新實施

的地表水水體分類水質標準，無論在內涵

上，或是檢驗技術水準上，均見提升，尤

其是在防止湖泊水庫水質優養化這方面，

更似乎有迎頭趕上潮流的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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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基本項目標準值

單位：mg/l

序
號

目　　　　項
別類體水

Ⅰ Ⅱ Ⅲ Ⅳ Ⅴ

：質物述下的致導因原然自非有應不體水有所
)a( ；質物的澱沉的快不觀感人令成形能
)b( 類油、渣浮、片碎如諸，物浮飄的快不官感人令
；等
)c( ；質物的度濁渾或味、臭、色的快不人令生產
)d( 的應反理生良不來帶或害有、毒有物植動、類人對
；質物
)e( 。質物的物生水的快不人令生滋易

1 溫水 (℃)
：在制限應化變溫水境環的成造為人

升溫大最均平週 1
溫降大最均平週 2

2 Hp 5.6 — 5.8 6—9

3 鹽酸硫 (以 4OS 2- 計) 052 052 052 052 052

4 物化氯 (以 lC ）計 052 052 052 052 052

5 鐵性解溶 3.0 3.0 5.0 5.0 0.1

6 錳總 1.0 1.0 1.0 5.0 0.1

7 銅總 10.0
01

(漁 )10.0
0.1

(漁 )10.0
0.1 0.1

8 鋅總 50.0
01

(漁 )10.0
0.1

(漁 )10.0
0.2 0.2

9 鹽酸硝 (以N計) 01 01 02 02 52

01 鹽酸硝亞 (以N計) 60.0 1.0 51.0 0.1 0.1

11 氨子離非 20.0 20.0 20.0 2.0 2.0

21 氮氏凱 5.0
5.0

(漁 )50.0
1

(漁 )50.0
2 3

31 磷總 (以P計) 20.0 1.0 1.0 2.0 2.0

41 數指鹽酸錳高 2 4 8 01 51

51 氧解溶
和飽

率 %001
6 5 3 2

61 量氧需學化 51 51 02 03 04

71 量氧需化生 3 3 4 6 01

81 物化氟 (以F計) 0.1 0.1 0.1 5.1 5.1

91 　( 價四 ) 10.0 10.0 10.0 20.0 20.0

02 砷總 50.0 50.0 50.0 1.0 1.0

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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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湖泊水庫特定項目標準值 單位：mg/l

序
號

目　　　　項
別類體水

Ⅰ Ⅱ Ⅲ Ⅳ Ⅴ

1 錳總 200.0 10.0 520.0 60.0 21.0

2 銅總 40.0 51.0 3.0 7.0 2.1

3 鋅總 100.0 400.0 10.0 30.0 560.0

4 物化硫 51 4 5.2 5.1 5.0

表3 地表水Ⅰ、Ⅱ、Ⅲ類水域有機化學物質特定項目標準值
單位：mg/l

號序 目　　　　項 值準標

1 并苯 )a( 芘 8.2 × 01 6-

2 汞基甲 0.1 × 01 4-

3 烷甲氯三 60.0

4 碳化氯四 300.0

5 烯乙氯三 500.0

6 烯乙氯四 500.0

7 烷甲溴三 40.0

8 烷甲氯二 500.0

序
號

目　　　　項
別類體水

Ⅰ Ⅱ Ⅲ Ⅳ Ⅴ

12 汞總 50000.0 50000.0 1000.0 100.0 100.0

22 鎘總 100.0 500.0 500.0 500.0 10.0

32 鉻( 價六 ) 10.0 50.0 50.0 50.0 1.0

42 鉛總 10.0 50.0 50.0 50.0 1.0

52 物化氰總 500.0
50.0

(漁 )500.0
2.0

(漁 )500.0
2.0 2.0

62 酚發揮 200.0 200.0 500.0 10.0 1.0

72 類油石 50.0 50.0 50.0 5.0 0.1

82 劑性活面表子離陰 2.0 2.0 2.0 3.0 3.0

92 群菌腸大糞 (個/ 升公 ) 002 0001 0002 0005 00001

03 氮氨 5.0 5.0 01 5.1

13 物化硫 50.0 1.0 2.0 5.0 0.1

苯氯

表1 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基本項目標準值（續）
單位：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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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序 目　　　　項 值準標

02 4.1 苯氯二— 500.0

12 苯氯六 50.0

22 苯聯氯多 0.8 × 01 6-

32 4.2 酚苯氯二— 390.0

42 6.4.2 酚苯氯三— 2100.0

52 酚氯五 82000.0

62 苯基硝 710.0

72 4.2 苯甲基硝二— 3000.0

82 捷 脂丁二酸 300.0

92 烯丙 850000.0

03 胺苯聯 2000.0

13 涕滴滴 100.0

23 六六六 500.0

33 丹林 910000.0

43 磷硫對 300.0

53 磷硫對基甲 5000.0

63 磷硫拉馬 500.0

73 果樂 1000.0

83 畏敵敵 1000.0

93 虫百敵 1000.0

04 津拉特阿 300.0

9 2.1 烷乙氯二— 500.0

01 2.1.1 烷乙氯三— 300.0

11 1.1 稀乙氯二— 700.0

21 烯乙氯 200.0

31 烯二丁氯六 6000.0

41 苯 500.0

51 苯甲 1.0

61 苯乙 10.0

71 苯甲二 5.0

81 苯氯 30.0

表3 地表水Ⅰ、Ⅱ、Ⅲ類水域有機化學物質特定項目標準值（續）
單位：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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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2`�½�/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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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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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1.0 0.6 1-0.4
L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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ô 1/ >′′ LB ��o 1/ =′′ LB  

圖 2.1.1 底面的有效面積

圖 2.1.2 承載力係數Nc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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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承載力係數Nq圖表

圖 2.1.4 承載力係數Nγ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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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 沈箱基礎符號

假定地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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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0 樁先端地盤的極限承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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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1 樁的設計地盤面
求基準變位量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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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盤面※

(b之設計
地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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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K �WW\�$
	_�$���0 ( )3/ mkN  

SC �WV]'�$(�X�0 ( )2/ mkN  

f� (2.1.10)��i� SC V lK ��(}�B0���*H VK ?% 

\]����8�+� VK ?��* Vα �"+ Vα �W@A�W�

� ( )Dl / (���"�97)  

g3��W     014.0=Vα ( ) 78.0/ +Dl  

g3 PHCPC, W  013.0=Vα ( ) 61.0/ +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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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hiW     031.0=Vα ( ) 15.0/ −Dl  

jk��W     009.0=Vα ( ) 39.0/ +Dl  

jk PHCPC, W  011.0=Vα ( ) 36.0/ +Dl  

�g4� ( )Dl / �yf 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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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2 荷重和變位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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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2 UC�*  

UC�*���(��Mw��ce^#���Fk"��;� ¡

%�  

g�f¢  

UC�*=Fk"�c£¤��¥¦�=c� §¨E�w��ce^

#��"�X©�ªE�«�w����k�¬­®2.1.3 ¯wE�#«�

w���°¦±��²VE�`�Be^B��"��;� ¡%�X©�

�¦�  

1) E�`�  

E�`�"�©��¦�³  

(1) ´�=!\�]8Oi=µ¶7°· 1/3 ~¸¹º|}7»¼"Q

6

B
e < º  

2minmax

6
,

BL

M

BL

V
qq 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25) 

(2) ´�=!\�]8Oi=µ¶J}7G�¼"Q
6

B
e ≥ º  

dL

V
q

⋅
= 2

ma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26) 

+°c V ³!\8�*Oi��U´� ( )kN  

bM ³!\V�*Oi�´�'¼¶��x ( )mkN ⋅  

eVM 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27) 

e³´��¶½7�¾¿ 2.1.13º ( )m   

d³Oi`�!\ÀÁ ( )m   






 −= e

B
d

2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27) 

dh B�}�G�¼"Âc  dh BI}�»¼"Q�  

maxq ³�*OiÃIE�`� ( )2/ m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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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q ³�*OiÃ�E�`� ( )2/ m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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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96E�ÎÏc�ÐÎÏÑ"y�$�4�k�Ò[Óe^tÄ�4Ô

® 2.1.3 ¯wE�#«�w���°��72.1.5ºc3vdÕÖ)7E�}×

1.2 vØºcN¾ OiÄe��ÙÚ!\�Ûv¡%ªÓ�  

��Ûe^tÄ�c48�*OiÜ���/Á�Ý{7Þ�ºczÙ

Ú�aY1=ßà¯wE��  

圖 2.1.14 反力在基礎底面是三角形分布時

圖 2.1.15 荷重的作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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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6 地盤反力

（日本道路協會，道路橋示方書‧同解說，平成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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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Ç¿BÈÉ^ÊE©�± 8 Ë 12 Ì�  

Î� (2.1.33)�ª!%��¢�	�#Í®©���&¿±�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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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7 地盤反力強度和變位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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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8 將基礎本體視為梁的模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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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9 側面的剪切地盤反力強度和地盤反力係數

（日本道路協會，道路橋示方書‧同解說，平成8年12月）

圖 2.1.20 基礎底面的地盤反力強度

（日本道路協會，道路橋示方書‧同解說，平成8年12月）

塑性範圍

地盤反力強度

塑性範圍

等值地盤反力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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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1 變位據計算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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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3樁軸直角方向和外力產生之力矩公式(1)

撓曲曲線之

微分方程式

樁之狀態

撓曲曲線圖

彎曲力矩圖

撓 曲 曲 線

樁 頭 變 位

地表面變位

樁頭傾斜角

樁各部彎曲
力矩

樁各部之剪
斷力

樁 頭 彎 曲
力 矩

Mo (N.cm)

距地表深lm點
之彎曲力矩Mm

第一不動點
之深度

反 曲 點 之
深 度

1)  基本型態 2)  Mt =0時 3)  樁頭沒有轉角時

埋 於 地 中 之 樁

樁軸直角方向力(N)
樁頭外加力矩(N.cm)
樁徑(cm)
樁之彈性係數(N/cm3)
樁之斷面二次慣性矩(cm3)

水平方向地盤反力係數(N/cm3)
H,M1作用於地表上之高度(cm)



表 2.1.13樁軸直角方向和外力產生之力矩公式(2)

撓曲曲線之

微分方程式

樁之狀態

撓曲曲線圖

彎曲力矩圖

撓 曲 曲 線

樁 頭 變 位

地表面變位

樁頭傾斜角

樁各部之彎
曲力矩

樁各部之剪
斷力

樁頭之彎曲
力 矩

距地表深lm點
之彎曲力矩

第一不動點
之深度

反 曲 點 之
深度

1)  基本型態 2) M1 =0時 3)  樁頭沒有轉角時

埋 於 地 中 之 樁

樁軸直角方向力(N)
樁頭外加力矩(N.cm)
樁徑(cm)
樁之彈性係數(N/cm3)
樁之斷面二次慣性矩(cm3)

水平方向地盤反力係數(N/cm3)
H,Mt作用於地表上之高度(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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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4有限長樁之計算式

撓 曲 曲 線 之 微 分 方 程 式

撓 曲 曲 線 圖

彎 曲 力 矩 圖

撓 曲 曲 線

樁各部之彎曲力矩

樁 各 部 之 剪 斷 力

樁 頭 變 位

地 表 面 變 位

樁 頭 傾 斜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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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5 地盤抵抗模式

圖 2.1.26 沈箱基礎的彎曲彎矩—曲率關係（容許基礎本體塑性化時）

圖 2.1.27 樁基礎的解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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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8 樁的抵抗特性

圖 2.1.29 樁的彎曲彎矩—曲率關係

圖 2.1.30 根據能量法之基礎非線性反應塑性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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